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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关于国家公务员培训教材
建设有关事宜的通知 

国家公务员培训是政府的行政行为，教学大纲、

教材建设应由政府统一规划和颁发。为规范培训内

容，保证培训正确的政治方向、质量水平和社会效益，

必须对国家公务员培训教材建设进行规划。现将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国家公务员培训教材建设规划》由人事部

依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中央组织部编制的全

国干部培训规划的要求，统一编写，并组织实施。 

二、在编写《国家公务员培训教材建设规划》的

同时，组织编写国家公务员公共课的教学大纲和教

材；专业课程的内容，由专业主管部门提出；地方特

色课程内容，由各地政府人事部门提出。 

三、人事部负责组织成立国家公务员培训教材建

设规划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在人事部党组和部长

领导下工作，其职责为： 

（一）审查《国家公务员培训教材建设规划》。 

（二）听取国家公务员培训教材重大问题的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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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并提出指导意见。 

（三）协调国家公务员培训教材工作中的有关问

题。 

（四）推动教材建设的经验交流和理论研究。 

国家公务员培训教材建设规划指导委员会由人

事部主管培训工作的部领导担任主任，人事部考核培

训司分管培训工作的司领导及有关综合部委主管培

训教育工作的司领导担任副主任，委员由专家及若干

部委主管培训教育工作的司领导共十二人组成（名单

另发）。国家公务员培训教材建设规划指导委员会办

公室设在人事部考核培训司。 

四、经认可的国家公务员培训施教机构，要严格

按照国家颁发的教学大纲组织教学；同时，按照培训

需求和本单位教学特长，开发课程。 

五、国家公务员培训教材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科

学的工作，需在广泛听取意见、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进行。各地、各部门有何建议和意见请及时与人事

部考核培训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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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关于公布１９９８年度监
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及有
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人事劳动）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 

根据１９９８年度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情

况的统计分析和测算结果，现将１９９８年度监理工

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合格标准 

工程建设合同管理科目为６３分（满分１１０

分）。 

工程建设质量、投资、进度控制科目为８８分（满

分１６０分）。 

工程建设监理基本理论和相关法规科目为５５

分（满分１１０分）。 

工程建设监理案例分析科目为５５分（满分１２

０分）。 

报考全部科目或报考部分科目考试的人员，所考

科目同时达到上述标准，即为合格，并可取得监理工

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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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各地按上述合格标准进行复核，并准确填

写《１９９８年度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情况

统计表》（附后），送我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职称处，

抄送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建设部建筑管理司。 

有关公布考试合格标准、考生成绩等问题，仍按

《关于公布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合格标准有关问

题的通知》（人办发〔１９９７〕５２号）的规定和

要求进行。  

人事部关于１９９９年国际商务
专业资格考试报名计算机管理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部分副省级城市、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人事（人事劳动）厅（局）资格考试主

管部门： 

为做好１９９９年国际商务专业资格考试报名

的计算机管理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技术实现方式 

１９９９年国际商务专业资格考试报名的计算

机管理不再下发管理软件，而是对１９９７年国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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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考试报名软件（ＲＫＷＳ）加以改造来实现对１９

９９年国际商务考试的报名工作的管理。 

二、考试代码设置 

根据“关于１９９９年度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有关工作的通知”（人办发〔１９９８〕７８号）

对考试设置的最新规定，我中心对国际商务考试的代

码进行了修订（见附件）。请各级考试主管部门按照

修订后的代码表进行报名和信息采集。 

三、管理系统改造方法 

根据考试代码设置，对１９９７年国际商务考试

报名系统中的ＤＢＦＳＴＲＵ子目录下的两个系统

数据库做如下改动： 

１．将国际商务专业数据库ＧＳＺＹ中的法语、

德语、日语、俄语所对应的四条记录从库中删除，同

时增加“其它语种”一条记录。 

２．根据人办发〔１９９８〕７８号文对国际商

务科目数据库ＧＳＫＭ中的考试日期（ＫＳＲＱ）、

考试时间（ＫＳＳＪ）两项内容进行修改。 

各地在工作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我中心科技处

联系，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３５３７８７１，６３

５３７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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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９９９年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代

码表 

人事部关于１９９８年度全国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标准及有关
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人事劳动）厅（局）： 

现将１９９８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合格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合格标准 

（一）会计师、助理会计师Ａ类及会计员考试 

会计师：管理会计、经济法概要和会计实务三科

目均为６０分。 

助理会计师：成本会计、经济法基础科目均为５

５分，会计实务科目为６０分。 

会计员：会计与会计法规基本知识、会计实务科

目均为５５分。 

（二）会计师、助理会计师Ｂ类考试 

会计师：管理会计、经济法概要、会计实务和财

务管理科目均为６０分，审计科目为５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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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会计师：会计实务和会计原理科目均为６０

分，成本会计、经济法基础、财务管理基础科目均为

５５分。 

二、要求 

１、各地应在检查验收工作的基础上，按照上述

合格标准进行复核。会计员考试二科、Ａ类考试三科

以及Ｂ类考试五科（包括１９９７年以前通过的部分

科目和免试科目）全部合格者方可获得相应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 

２、请将全部科目合格人员的复核结果，包括Ｂ

类考试五科累计合格人员的情况，按附表要求进行统

计，逐项认真填写，请勿遗漏。请将统计表于本月２

５日前送我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核准。 

３、请按照《关于公布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合

格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人办发〔１９９７〕５２

号）要求，做好公布考试成绩等有关工作，并根据人

事部有关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发放的各项规定，认真做

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发放、登记、建档等后续

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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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关于 2001 年在职攻读公共
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报名推荐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发[2001]5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人事(干部)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人事局：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2001 年在

职攻读硕士学位招收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01]32

号)的要求，现将在职攻读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

位有关报名、考试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和地点 

在职攻读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入学考试实行

全国统一联考。联考课程考试时间为 10 月 13 日、14

日。 

考生可在招收院校所在地指定地点考试，经招收

院校同意，也可在考生工作单位所在地指定地点考

试。 

二、报名时间和考试科目 

报名时间为 7 月 10 日至 31 日。 



最新监察执法全书

·９· 

考试科目：政治理论、英语、管理学、行政学、

逻辑与数学；其中，政治理沦考试由各招收院校单独

组织面试，时间、地点自行安排；英语、管理学、行

政学、逻辑与数学全国联考。 

三、报考条件 

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毕业(一般应有学士学

位)、工龄四年以上的国家公务员。工作年限计算截

止日期为 2001 年 7 月 31 日。 

四、报考办法 

为有利于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人员培养和使用相

结合，实行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报考办法。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考

在职攻读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考生，必须经本单

位同意，由省人事厅(局)审核，并在《2001 年在职攻

读________硕士学位报名资格审查表》主管部门推荐

意见栏填写意见盖章后，方可报名。 

国务院各部门报考在职攻读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学位的考生，经本单位人事部门同意后，直接向有关

院校报名。 

列入参照和依照公务员制度管理单位的工作人

员，可按上述要求报名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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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织实施 

在职攻读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报名推荐工

作，国务院各部门由本单位人事部门负责，地方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

局组织实施。各地人事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认真部署，精心组织。要根据学位办[2001]32 号文件

和本通知的精神，在报名推荐过程中，严格把关，积

极鼓励和推荐符合条件的公务员报考，保证报名推荐

工作的质量。人事部门在资格审查时，要为考生提供

方便，尽快给予答复，最迟不得超过两个工作日，并

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报名工作结束后，各招生院校应将当年的招生情

况抄报人事部公务员管理司。 

联 系 电 话 ： 010 － 84214983 84228076

84214986 

附件： 

1．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 

2．关于 2001 年在职攻读硕土学位招收工作的通

知 

3．2001 年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招生情况统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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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 部 

2001 年 6 月 1 日 

附件 1：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 

(一九九九年五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七次会

议通过) 

一、根据新形势下社会公共管理现代化、科学化、

专业化的要求，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

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公共管理体系，完

善国家公共事务和行政管理干部培训制度，建设高素

质的专业化国家公共事务和行政管理干部队伍，特设

置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二、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是政府部门

及非政府公共机构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公共

管 理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的 英 文 名 称 为 国 际 通 行 的

MasterofPublicAdministration，英文缩写为 MPA。 

三、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同管理类其他硕士学

位相比，处于同一层次，但类型不同，各有侧重。在

培养目标、招收对象、课程设置、培养方式以及知识

结构、能力结构等方面有特定要求和质量标准，区别

于教学、科研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强调直接面向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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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领域实施专业学位教育。 

四、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较好地掌握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邓小平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德智体全面发展；较好地掌握公

共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有较宽的知识

面，能够综合掌握政治、经济、法律、现代科技等方

面的理论与知识以及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具备从事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分析的能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需要。 

五、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对象主要为获得

学士学位后、有四年以上实际工作经历的政府部门及

非政府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 

六、招生考试采取全国授权单位联考的方式进

行，统一命题，统一录取标准。 

七、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具有跨学科、复合型、

应用性的特点。其知识结构以公共管理学科为基础，

根据培养方向和管理领域不同，涉及其他相关学科。 

八、学习方式以在职学习为主。教学方法采用课

堂讲授、研讨、模拟训练、案例分析及社会调介等多

种形式。教学内容要学以致用。 

九、学位论文应紧密结合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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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管理实际。论文形式可以是专题研究成果，也

可以是高水平的调研报告或案例分析报告。论文应体

现学生运用公共管理学科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方法分析与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十、课程考试合格并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公共

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十一、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证书由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办公室统一印制。 

附件 2 

关于 2001 年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招收工作的通

知 

学位办[2001]32 号 

有关单位： 

从 2001 年始，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入学考试全部

实行全国统一联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类别 

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公共管理硕士

(MPA)专业学位、法律硕士(JM)专业学位、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高等学校“两课”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农业推广硕土专业学位、兽医硕士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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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务与命题工作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入学全国联考的考务与联考

课程命题工作，委托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负责统一组织，有关事宜由其发文布置。 

有关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负责本地

区的报名、考试等组织工作。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

硕士学位、工程硕士、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兽医

硕士专业学位的专业课程命题、考试工作由各招收院

校自行组织。 

三、考试时间及地点 

全国联考课程考试时间为 10 月 13 日、14 日。 

考生可在招收院校所在地指定地点考试；经招收

院校同意，也可在考生工作单位所在地指定地点考

试。 

四、报考办法及条件 

为利于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人员培养和使用相结

合，实行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报考办法。考生必须经

本单位人事部门推荐或有关主管部门推荐方可报名。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可在系统内发文部署有关推荐报

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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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条件见本通知有关附件。工作年限计算截止

期为 2001 年 7 月 31 日。 

五、报名时间及方式 

报名时间为 7 月 10 日至 31 日。 

资格审查截止时间为 7 月 10 日。 

符合报名条件者领取考生报名资格审查表(可在

招收院校获取或在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主页下载，网址为：http．//www/cdgdc．edu．cn)，

获得本单位人事部门推荐或有关主管部门的推荐后，

在资格审查时间内到招收院校研究生院(处)进行资格

审查(可函审)。资格审查后，在规定报名时间内，考

生持已经资格审查过的资格审查表到有关省级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指定的报名点报名。 

六、没有相关专业学位培养单位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可由本地区省级有关主管部门自行与有相

关专业学位授予的招收院校协商(原则上一个省选拔

一所院校)，达成委托培养协议，由招收院校于 6 月

20 口前报国务院学位办审批。录取限额另行下达。 

七、录取原则 

在符合国家录取条件的前提下，招收单位可在征

询有关主管部门意见基础上负责录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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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关主管部门推荐的符合报考条件、考试合格

者，在录取时优先考虑。 

未经批准，不得超限额录取。 

符合国家录取条件，由于招收院校已完成录取计

划而不能录取者可调剂到相关院校。 

八、联考辅导资料 

各招收院校或考生本人可与有关出版辅导资料

的出版社或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联系。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入学考试全国统一联考工作

涉及面广，环节多，希望各部门积极配合，相互支持，

共同做好相关工作。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要根据国家关于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工作的总体部署，

认真研究，精心组织，加强协调，做好全国联考课程

命题和考务组织工作。有关主管部门要积极组织和推

荐本系统符合条件人员报考，并在政策上予以支持。

各招收院校要按照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工作的报考条

件和要求，认真、及时地做好考生资格审查和相关专

业课程的考试及复试等工作。有关省级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措

施得力，认真负责地做好本地区考生的报名、考试等

组织工作。各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专家小组)要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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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做好联考课程

命题和考务组织工作。 

今年是“十五”第一年，也是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入学考试全部实行全国统一联考的第一年，希望在各

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把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入学考试全

国统一联考工作做好，为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工作的健

康、顺利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附：2001 年在职攻读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

位招收工作的具体安排 

2001 年在职攻读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

招收录取限额 

2001 午在职攻渎______硕士学位报名资格审查

表 

2001 年在职攻读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

位招收工作的具体安排 

一、报考条件 

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毕业(一般应有学士学

位)、工龄四年以上的政府部门和非政府公共管理机

构的在职人员。重点招收政府部门公务员。 

凡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须按照人事部公务员管

理司的统一部署，持省级人事部门的推荐意见方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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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符合报考条件的非政府部门人员，持所在单位人

事部门的推荐意见也可报名(此类人员录取比例不超

过本校当年录取限额的 20％)。 

二、考试科目 

政治理论、英语、管理学、行政学、逻辑与数学；

其中，政治理论考试由各招收院校单独组织面试，时

间、地点自行安排；其余四门全国联考。 

三、联考辅导资料 

《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大纲及

考试指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做好１９９９
年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接收工作的通
知 

１９９９年是我国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进程中

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国家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把

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调整的主要措施，保持国

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就业的总体形势不容乐

观，全国高校毕业生接收工作压力依然严重。各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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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部门要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做好１９９８年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发〔１９

９８〕１６号）的精神，做好１９９９年高校毕业生

接收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级人事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能，充分认识做

好高校毕业生接收工作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的重要意义。近些年，各级人事部门在结构性供求矛

盾突出，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克服困难，不断探

索，在推进毕业生进入市场择业、拓宽毕业生接收渠

道、保证毕业生正常接收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积

累了许多有益经验。今年，各级人事部门要继续按照

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的总要求，从开发利用人才

资源和保持稳定的高度出发，增强责任感，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发挥市场机制在毕业

生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知难而进，千方百计做

好高校毕业生接收工作。 

二、抓住优化人员结构的机遇，考试录用高素质

的毕业生充实行政机关。今年中央国家机关编制内增

加人员应主要从高校毕业生中考试录用。地方省级机

关要将机构改革、人员分流和优化结构、接收高校毕

业生工作统筹考虑。县市和乡镇要加大结构优化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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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逐步扩大高校毕业生在公务员队伍中的比例。要

结合加强基层政权机关建设，有计划地考试录用一批

优秀毕业生到乡镇机关工作。要积极做好政法系统等

需要加强的部门录用毕业生的工作，公安、检察、法

院、海关、工商、税务、审计等部门增编增人指标，

要按照有关规定尽量从军转干部和高校毕业生中录

用。 

三、继续大力支持国有企事业单位接收毕业生，

保证重点单位的接收计划。各级人事部门要认真指导

国有企事业单位适应市场竞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把接收高校毕业生作为调整和优化人才结构，加

大对新生科技力量的培养和使用，增强发展后劲的重

要措施。要尽量满足国有企事业单位接收毕业生的要

求，优先保证教育、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产业的用人

需要。各地区、各部门要采取积极措施，确保重点单

位能够接收到所需要的毕业生，重点单位要认真研究

办法与措施，积极引进、妥善安排急需的毕业生。 

四、积极疏通非国有单位接收毕业生的渠道，提

供配套的人事代理服务。非国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毕业生的需求量不断增

长。各级人事部门要制定政策，疏通渠道，帮助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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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单位顺利接收需要的毕业生，保证毕业生能够顺利

到非国有单位就业。要努力拓宽毕业生就业领域，鼓

励多种形式的就业，支持毕业生自谋职业、自办企业

和从事第三产业。同时要提供配套的人事代理服务，

注意研究解决毕业生档案管理、转正定级、职称考试

等各种实际问题，解除毕业生的后顾之忧。 

五、重视和加强农业和农村接收毕业生工作，引

导毕业生到农村和农业第一线就业。农业和农村吸收

毕业生的潜力很大，要改变当前政策滞后、渠道不畅、

引导不力致使农业和农村接收毕业生较少的状况，完

善和落实毕业生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鼓励政策，在职

称、培训、奖励、农转非等方面给予倾斜。毕业生到

农村工作，他们的人事关系、户口关系可留在城市，

并继续实行工资适当高定的政策。要选拨一批专业对

口的毕业生充实农村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和农村经营

管理人才队伍，加强农业技术开发、利用和推广，鼓

励毕业生以多种方式为农村和农业提供生产技术指

导和技术咨询服务。要教育和鼓励毕业生到广大的农

村和农业生产第一线建功立业。各级人事部门特别是

县级人事部门要结合农村人才资源开发，结合农业和

农村人才队伍建设，把农村和农业接收毕业生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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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好，落实好。 

六、加强人才市场建设，切实做好毕业生接收的

服务工作。充分发挥各级人事部门人才市场覆盖面

广、信息量大、信息传送手段先进、信息更新及时迅

速的优势，及时准确地收集、发布毕业生需求信息，

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信息服务。进一步发挥人才

市场的作用，强调服务，讲究实效，通过各种方式为

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牵线搭桥。要制定毕业生

待业期间管理办法，保障毕业生的合法权益，解决他

们的实际困难。根据社会需要，组织待业毕业生再学

习，增强他们在择业中的竞争力。 

七、认真执行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毕业生接收

工作规范。严禁向毕业生收取不合理费用，对乱收费

的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要维护接收协议的

严肃性，形成良好的接收工作秩序。委培、定向的毕

业生要严格履行合同，确保委培、定向毕业生到委培

单位、定向地区就业。对本地接收有困难以及非本地

紧缺专业的毕业生，要允许跨地区接收。对当年未落

实单位的毕业生，要允许跨年度接收。坚决纠正毕业

生接收中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创造公开、平

等、竞争、择优的毕业生就业环境，保证毕业生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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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顺利、健康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有关政策规定，促进毕业生接收工作的规范

化。 

八、切实加强对接收毕业生工作的领导。各级人

事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认真履行职能，切实负

起责任，精心组织，妥善安排。要认真分析和研究本

地区、本部门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形势，提出有针对性

的措施，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加强对毕业生的就

业指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

观，实现国家利益和个人发展的统一，自觉到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要始终处理好改

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遇到的重要情况要及时向上

级党委、政府汇报请示，做好疏导解释工作，积极稳

妥地处理。 

各地区、各部门要在今年８月底以前将毕业生接

收工作基本情况及出台的相关政策报我部人才流动

开发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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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办公厅关于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职责划分的通知 

为了进一步做好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根据政

事分开、职责明确、关系理顺、效率提高的要求，总

结近一年来的经验，经部研究决定，现将专业技术人

员职称司和人事考试中心在资格考试工作中的职责

分工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司的职责任务 

１、调研国内、外有关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状况，

拟定资格考试总体规划和政策法规，审核有关部门拟

定的资格考试规定，会同有关单位制定资格考试的实

施计划，负责资格考试工作的部署。 

２、组织审定资格考试大纲、命题和有关考试参

考用书，审批培训单位。 

３、审核有关资格考试考务组织工作的具体安

排，并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监督、检查。 

４、指导、协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关部

门根据全国统一部署进行资格考试工作，会同有关部

门监督、检查资格考试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 

５、确定资格考试的专业、层次和考试时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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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考试结果的检查、验收，审定考试合格标准。 

６、负责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监制和监督发放工

作。 

７、负责资格考试方面的宣传和新闻发布。 

８、其他有关行政职能方面的工作。 

二、人事考试中心的职责任务 

１、依据资格考试政策法规、总体规划，参与制

定实施计划，提出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具体安排，报

职称司审核并报主管部领导同意后执行。 

２、受委托承办资格考试大纲和命题的审定等具

体工作。组织建立有关试题题库。 

３、受委托会同有关部门承办经济系列有关专业

考试大纲编写和命题工作以及组织考试参考用书的

编写和出版发行工作。 

４、负责经济系列有关专业考卷的印制、密封、

保管、分发等工作，接受有关部门委托组织阅卷和评

分。 

５、统计、汇总、调查、分析考试结果，提出合

格标准的建议和改进资格考试工作的建议。 

６、配合职称司对各地资格考试工作进行协调、

检查、巡视，受委托对考试违纪行为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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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对各地具体考务工作进行组织检查，督促承

办。 

８、负责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组织印制发放的具体

工作。 

９、资格考试管理方面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三、请各地各部门的人事职改部门按照上述职责

分工，加强上下工作联系，及时反映情况，搞好协调

工作，确保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有条不紊、协调平

稳地发展。 

特此通知。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02 年专
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国务院各

部委、各直属机构人事（干部）部门，部分副省级市

人事局： 

为加强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的管理，便于

各地、各部门有计划的安排各项工作，现将 2002 年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计划》印发你们，请按计

划做好各专业考试的准备工作，确保考试工作的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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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根据建筑行业设计单位的普遍要求，经与建设部

协商，决定将 2002 年度一、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

格考试推迟至 2003 年 4 月份举行，请各地做好相关

工作。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00 年专
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计划》的通知 

人办发〔1999〕89 号 

为加强专业技术人员考试工作的计划性，便于各

地、各部门统筹安排考试工作，现将《2000 年专业技

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计划》发给你们，请按计划做好

相应考试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考试工作的顺利进

行。 

1999 年 9 月 27 日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统一确定国家
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的通知 

（人办录发〔１９９５〕１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人事劳动）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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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统一规范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的内容、水平

和标准，加快公务员录用考试的科学化、规范化进程，

保证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的质量。依据《国家公务员

录用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关于“公共科目由国

务院人事部门统一确定”的规定，现就统一确定公务

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由人事部按

照国家行政机关对公务员的素质要求统一规定。内容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公

文写作与处理（含写作基础知识）等学科的基础知识

和行政职业能力测试。 

二、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教材由人事部

统一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和有实际经验的人员编写。 

三、全国县以上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录用考试

公共科目命题，必须以全国统编教材为依据。 

四、乡镇录用国家公务员考试科目另行规定。 

望各地政府人事部门协助做好这项工作，以保证

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水平和标准，促进公务员考试录用

制度健康发展。 

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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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实施聘请专业
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监督巡视员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 

为落实《关于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监督巡

视员有关工作的通知》（人发〔１９９７〕５１号），

加强对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的监督，保证

考试工作的严肃性、公正性，现就实施聘请全国专业

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监督巡视员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地聘请的监督巡视员名额，按考场设置地

区情况及实际工作需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事部门确定，人员名单报人事部备案。各有关专业主

管部门可根据实施考试专业的情况，推荐人选报人事

部遴选确定。 

二、各地人事部门要根据《关于聘请专业技术人

员资格考试监督巡视员有关工作的通知》（人发〔１

９９７〕５１号）精神及本通知的要求制订本地监督

巡视员的工作内容、程序和办法。 

三、在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中，监督巡视员应

持监督巡视员证书并佩戴胸牌执行公务。 

四、各地人事部门应对监督巡视员进行业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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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深化职称改革的方针政策；

职称考试工作的考务管理、运作程序和有关工作纪

律；各类专业专试工作的具体情况；督巡工作中的一

些具体要求等。 

五、请各地人事部门和有关专业主管部门抓紧将

确定或推荐的监督巡视员名单报人事部专业技术人

员职称司，并统一申领监督巡视员证书和胸牌。 

附件：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监督巡视员审

批表（略）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１９
９７年秋季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
作的通知 

正值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后，将有１１项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考试陆续进行。认真、细致、周密地组织并

实施好这些考试，对维护社会安定，庆祝十五大召开，

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现就进一步做好有关工作提出

如下要求： 

一、各地人事（职改）部门要与专业主管部门通

力协作，加强团结，共同对考前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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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认真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进一步落实岗

位责任制，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各地专业主管部门

要会同考试管理机构，从系统和行业内，对参与考试

工作和参加考试的人员进行考前教育，重申考试纪

律，提高思想认识。 

二、各级人事（职改）部门、专业主管部门和考

试管理机构要增强保密意识，落实保密措施，加强对

涉密人员的保密教育，认真做好试卷的运送、保管、

分发、评卷、登分等环节的保密工作，确保试题、试

卷在启用前的绝密状况。各级考试管理机构要周密制

定考务工作各环节的计划和要求，保证考试工作万无

一失。 

三、要加强对资格考试主考、监考和巡视人员的

培训教育工作，帮助他们熟悉和掌握考试工作的有关

政策和管理知识，提高他们对考试工作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严厉打击违纪行为。要从组织管理入手，严格

考核下一级考试管理机构的工作，对制度不落实和考

试工作中出现严重问题的，要严肃处理，直至追究有

关领导责任。 

四、加强对资格考试工作的领导，强化和完善资

格考试工作的社会监督机制，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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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做好资格考试监督工作。各级人事（职改）部门和

专业主管部门要互相支持、互相监督、互相配合，充

分发挥各方面的优势，认真落实考试管理各环节的工

作。 

资格考试工作涉及人数多、社会影响面大，事关

专业技术人员的切身利益。各地人事（职改）部门和

各专业主管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其重要性、艰巨性和复

杂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确保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为中共十五大召开和贯彻

落实十五大精神创造良好条件。 

各地在组织实施考试工作中，对遇到的问题，要

及时向我部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司和各专业主管部门

报告。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清理清查专业
技术职务评聘和资格考试工作中有关
收费问题的通知 

（人办职〔１９９３〕１０号）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

好几项工作的决定》（中发〔１９９３〕９号）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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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关于印发近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实施意见的通知》

（国发〔１９９３〕６４号）文件精神，认真清理评

聘专业技术职务和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有关收费问

题，是当前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为使评审、考试收

费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管理，现决定对各地区、各部门

目前评审、考试收费情况进行一次清理清查。 

清理清查的重点内容是： 

一、收费标准是否经过当地计划（物价）部门和

财政部门批准，有无擅自收取或提高评审、考试费用

的问题。 

二、收费范围是否有随意扩大，将国家机关职责

范围内的公务活动变无偿为有偿；是否有违反考试和

培训分开的原则，强制考生参加各类培训的现象。 

三、收费资金是否按照行政事业性收费要求，实

行了“收支两条线”的管理。 

四、收费使用是否严格执行了国家财务管理制

度，有无违反财经纪律的人和事。 

请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上述清理清查重点内容和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资格考试工

作中有关收费问题的通知》（人办职〔１９９３〕７

号）要求，将本单位及所属部门目前收费项目，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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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收费标准，收费使用和管理的清查情况，以及

职称改革工作中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治理乱收费的规定》和《关于

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的规定》的情

况于十一月底以前报我部监察室、职位职称司。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日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经济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商业专业中增设商业营销子
专业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

商业经营队伍的建设，根据商业营销工作在经济活动

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商业经营工作队伍的实际情况，

决定将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商业专业按照工作

性质划分为商业管理（即原商业专业）和商业营销两

个子专业，即增设商业营销子专业中、初级的资格考

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商业管理子专业适用于从事商业管理工作的

人员，其考试科目、内容和考试时间不变。 

二、增设的商业营销子专业，适用于从事商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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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工作的人员，其考试科目的设置与经济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的其它专业相同。基础知识科目内容不变，专

业知识与实务科目为商业营销子专业的考试内容。 

三、商业营销子专业的考试工作从１９９６年

起，在内贸系统内试行，其他人员自愿参加。１９９

６年的考试日期定为１１月２日，报名时间定为３

月。从事经营工作的人员，经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出具

证明，可以改考商业营销子专业。 

四、商业营销子专业考试各环节的管理工作与要

求，执行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有关规定。其考试

工作计划和时间安排，可在《１９９６年经济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工作计划》（人办职发〔１９９５〕６０

号）的基础上适当顺延，请各地做好该专业考试的各

项准备工作。 

五、商业营销子专业考试的报名表和报名软件与

１９９６年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其它专业相同。

在报名表专业代码的项目中，将原代码０３的专业名

称“商业”改为“商业管理”。其备用代码０５的专

业名称定为“商业营销”，其它不变。 

六、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商业营销子专业的资格

考试工作纳入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统一管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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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进行。 

各地在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与我部专业技术

人员职称司联系。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专
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试点考试
工作的通知 

人办发[2001]8 号 

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江苏、

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陕西

省(区、市)人事厅(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在各个领域的

应用越来越普及，并已成为许多专业技术工作必不可

少的重要工具。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强专业技术

人员队伍建设，人事部于去年在浙江省杭州市、山东

省济南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和广东省深圳市进

行了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试点，并作为

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的参考条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受到用人单位和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拥护。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在全社会广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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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息技术，提高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应用程度，加

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强调在全社会普及信息

化知识和技能。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定，加快信息

化人才培养，为实现“十五”计划规定的发展信息产

业提供人才保证，我们在总结四城市计算机应用能力

考试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经与有关省区市协商决定，

2001 年上半年将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试点工作扩大

到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江苏、

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陕西

等 15 个省区市。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和人事

考试中心将于近期召集各试点省区市总结试点经验，

研究部署扩大试点工作的有关问题，并现场观摩杭州

市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请各试点省区市抓紧做好

试点考试的各项准备工作，切实保证扩大试点工作的

顺利实施。 

人事部办公厅 

2001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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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国际商务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报名条件的补充通知 

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暂行规定》（人职发〔１９９４〕１号），做好经济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外经贸专业向国际商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制度的过渡工作，现对取得中专毕业学

历，申请参加国际商务师资格考试人员的报告条件补

充通知如下： 

一、中专毕业后，从事经济工作满十五年，其中

连续从事外经贸工作满四年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

人员，可报名参加国际商务师资格考试： 

１．１９９２年底以前参加经济员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获得经济员资格； 

２．在《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人

职发〔１９９３〕１号）发布前（１９９３年１月６

日），按照国家统一规定评聘了助理经济师专业技术

职务； 

３．参加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获得初级资格

满四年。 

二、本规定只适用于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７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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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考人员从事经

济、外经贸工作和获得经济初级资格年限的计算，截

止考试当年年底。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公布２０００
年度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标
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人事局、部分副省级市人事局： 

根据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数据分析，经与建

设部协商，现将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有

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合格标准 

工程造价管理相关知识、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

（土建）、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安装）三个科目均

满６０分（三科目试卷满分均为１００分）。 

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科目满７２分（试卷满分１

２０分）。 

工程造价案例分析科目满８４分（试卷满分１４

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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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地应在检查验收工作的基础上，按照上述

标准进行复核，复核结果与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核

对，核准后的数据，按附表要求逐项填写，于２００

１年１月１５日前送我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备案，

此数据将作为发放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依据。 

三、请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和全国职称考试工作会

议精神，认真做好公布考试成绩和合格标准、发放资

格证书等考试后期管理工作。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公布２０００
年度全国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
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人事局、部分副省级市人事局： 

根据２０００年度全国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数据分析，现将考试合格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合格标准 

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统计基础理论及相关知识科

目、统计工作实务科目均满６０分。 

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统计学和统计基础知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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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专业知识和实务科目均满６０分。 

上述各科目试卷满分均为１００分。 

二、有关事项及要求 

１、各地人事部门要认真做好本次考试的检查验

收工作，及时将检查验收工作报告送人事部专业技术

人员管理司，并抄送国家统计局人事司。检查验收报

告中的有关数据将做为发放资格证书的依据。 

２、请认真按上述合格标准对考试人员成绩进行

复核，如复核结果与检查验收报告中的数据不符，应

及时向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主管部门报告，并予以

更正。 

３、请按照有关规定和全国职称考试工作会议精

神，认真按时做好公布考试成绩、资格证书发放等各

项工作。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01 年度
注册资产评估师、房地产估价师、统计、
质量专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有关问题
的通知  

人办发[2001]1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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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人事局、部分副省级市人事局，财政部、建

设部、国家统计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有关

部门： 

根据注册资产评估师、房地产估价师、统计、质

量专业资格考试数据分析，经分别与财政部、建设部、

国家统计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协商，现将

2001 年度注册资产评估师、房地产估价师、统计、质

量专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合格标准 

（一）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 

资产评估学、经济法、建筑评估、机电评估 4 个

科目均为 96 分，财务会计学为 80 分（各科目试卷满

分均为 160 分）。 

（二）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 

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

理、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 3 个科目均为 60 分，房

地产估价案例与分析为 50 分（各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100 分）。 

（三）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标准 

中级：统计基础理论及相关知识科目为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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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工作实务科目为 70 分（各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140

分）。 

初级：统计学和统计法基础知识科目为 70 分，

统计专业知识和实务科目为 68 分（各科目试卷满分

均为 140 分）。 

（四）质量职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 

中级：质量专业综合知识科目、质量专业理论与

实务科目均为 120 分（两个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200

分）。 

初级：质量专业相关知识科目、质量专业基础理

论与实务科目均为 96 分（两个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160

分）。 

参加部分科目免试人员也按上述科目的合格标

准核定。 

二、鉴于统计专业技术资格和房地产估价师执业

资格考试采用全国统一阅卷方式，因此，全国统计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全国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

考试办公室应及时将考试数据统一报我部专业技术

人员管理司备案，并将相应的考试数据返各地人事职

改部门和有关考试机构。 

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共有合格人员 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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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具 体 人 员 名 单 在 中 国 住 宅 与 房 地 产 信 息 站

（http//www.realestate.gov.cn）和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学

会网站（http//cirea.org.cn）公布。 

三、各地应在检查验收工作的基础上，按照上述

标准进行复核。注册资产评估师、质量专业资格考试

的复核结果与我部人事考试中心核对，按附表要求逐

项填写。请各地人事职改部门于 12 月底前将各类考

试附表报我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备案，此表数据将

作为颁发资格证书的依据。 

四、请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及时认真地做好公布考

试成绩、资格证书发放等考试后期的各项工作。也应

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考试合格标准和本地区考

试人员成绩。 

附表： 

1．2001 年度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情况

统计（略） 

2．2001 年度质量专业资格考试情况统计（略） 

人事部办公厅 

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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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01 年度
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有
关问题的通知 

人办发[2001]7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人事局： 

根据 1001 年度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数据分

析，经与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协商，现将考试合格标

准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合格标准 

税法(一)科目为 81 分(试卷满分为 136 分)。 

税法(二)科目为 84 分(试卷满分为 140 分)。 

税收相关法律科目为 84 分(试卷满分为 140 分)。 

财务与会计科目为 84 分(试卷满分为 140 分)。 

税务代理实务科目为 55 分(试卷满分为 100 分)。 

二、各地应在检查验收工作的基础上，按照上述

标准进行复核，复核结果请及时与我部人事考试中心

核对。对核准后的数据，按附表要求逐项填写，于 8

月 31 日前报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备案，此表数据为

发放执业资格证书的依据。 



最新监察执法全书

·４６· 

三、请按照有关文件精神，认真做好公布考试成

绩、合格标准和发放资格证书等考试后期的各项工

作。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01 年度
执业药师、造价工程师、计算机软件、
审计专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有关问题
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人事局、部分副省级市人事局，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建设部、信息产业部、审计署有关部门： 

根据执业药师、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和计算

机软件、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数据分析，经分别与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建设部、信息产业部、审计署

协商，现将 2001 年度执业药师、造价工程师、计算

机软件、审计专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一、合格标准 

(一)执业药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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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事管理与法规、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中药学

综合知识与技能 3 个科目均为 60 分，药学专业知识

(一)、中药学专业知识(一)2 个科目均为 55 分，药学

专业知识(二)为 54 分，中药学专业知识(二)为 53 分(各

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100 分)。 

(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 

工程造价管理相关知识、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

(土建)、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安装)3 个科目均为 60

分(以上 3 个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100 分)，工程造价确

定与控制科目为 72 分(试卷满分为 120 分)，工程造价

案例分析科目 78 分(试卷满分为 140 分)。 

(三)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考试合格标

准 

1、资格考试 

初级程序员：上、下午考试科目均为 36 分(上、

下午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60 分)。 

程序员：上、下午考试科目均为 45 分(上、下午

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75 分)。 

高级程序员：上、下午考试科目均为 45 分(上、

下午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75 分)。 

2、水平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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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程序员：上、下午考试科目均为 36 分(上、

下午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60 分)。 

程序员：上午考试科目为 45 分，下午考试科目

为 47 分(上、下午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75 分)。 

高级程序员：上午考试科目为 45 分，下午考试

科目为 47 分(上、下午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75 分)。 

系统分析员：上午考试科目和下午的两个考试科

目均为 45 分(上、下午三个考试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75

分)。 

网络程序员：总分为 90 分，其中，上、下午考

试科目均不低于 40 分(上、下午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75

分)。 

网络设计’师：总分为 90 分，其中，上、下午考

试科目均不低于 40 分(上、下午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75

分)。 

(四)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标准 

初级资格：综合知识、审计理论与实务 2 个科目

均为 60 分(各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100 分)。 

审计师资格：综合知识、审计理论与实务 2 个科

目均为 60 分(各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100 分)。 

二、鉴于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采用全国统一阅



最新监察执法全书

·４９· 

卷方式，因此，全国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应

将考试数据统一报我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备案，同

时向各地发送考生成绩软盘。 

三、各地应在检查验收工作的基础上，按照上述

标准进行复核。执业药师、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的复核结果与我部人事考试中心核对，计算机软件专

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考试的复核结果与计算机软件专

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考试考务管理机构进行数据核对，

确认无误后，将统计结果按附表要求逐项填写，于 1

月底前将各类考试附表报我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

备案，此表数据将作为颁发资格证书的依据。 

四、请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及时认真地做好公布考

试成绩、资格证书发放等考试后期的各项工作。应采

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考试合格标准和本地区考试

人员成绩。 

附表：1．2001 年度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情况统汁

表 

2．2001 年度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情况统

计表 

3．2001 年度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考

试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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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办公厅 

2002 年 1 月 9 日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01 年度
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合格标准及有
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人事局： 

现将 2001 年度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合格标准

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请各地在检查验收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上述合格

标准进行复核，并与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进行数据核

对，确认无误后，再通过适当方式公布考试成绩，并

认真做好合格证的发放工作。 

人事部办公厅 

2001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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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01 年度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标准有关
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人事局、部分副省级市人事局： 

根据 2001 年度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情况的统

计分析和测算结果，经研究，现将经济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合格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标准 

各级别、各科目合格标准见附表。 

二、各地在检查验收工作的基础上，按照上述标

准对考试成绩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果与我部人事考

试中心核对，确认无误后，以适当方式公布考试成绩。 

三、各地要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及时认真地做好资

格证书发放工作。 

附表：2001 年度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标准 

人事部办公厅 

二○○二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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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01 年度
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及
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办发[2001]4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人事局： 

二、请各地在检查验收工作的基础上，按上述标

准对各科目考试成绩进行复核，并与人事部人事考试

中心核对数据，确认无误后，将统计结果按附表要求

逐项填写，于 6 月 30 日前送我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司备案，备案数据将做为发放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证

书的依据。 

三、请按照有关文件精神，认真做好公布考试成

绩、合格标准和发放证书等考试后期的各项工作。 

人事部办公厅 

2001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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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01 年度
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标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办发[2002]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人事局、部分副省级市人事局： 

根据 2001 年度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情况

的统计分析和测算结果，经研究，现将国际商务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合格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标准 

(一)国际商务师：专业知识科目、理论与实务科

目的合格标准均为 77 分(各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140

分)。 

(二)助理国际商务师：专业知识科目为 60 分、理

论与实务科目的合格标准为 64 分(各科目试卷满分均

为 120 分)。 

凡达到报考级别各科目合格标准，并取得相应级

别外语考试合格证者，方可获得该专业相应级别资格

证书。 

二、各地在检查验收工作的基础上，按照上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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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对相应专业考试成绩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果与我

部人事考试中心核对，确认无误后，以适当方式公布

考试成绩。 

三、各地要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及时认真地做好资

格证书发放工作。 

人事部办公厅 

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１９９９年度
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及
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办发〔１９９９〕７１号） 

根据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数据分析，经与国

家税务总局协商，现将考试合格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一、合格标准 

税法（一）、税法（二）、税收相关法律、税务与

会计四个科目均满８４分（满分１４０分）。 

税务代理实务科目满５５分（满分１００分）。 

二、各地在检查验收工作的基础上，按照上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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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标准进行复核，复核结果，按附表要求进行统计，

逐项认真填写，并于８月３１日前报人事部专业技术

人员管理司备案，抄送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 

三、请按照《关于公布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合

格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人办发〔１９９７〕５２

号）要求，通过适当方式公布考试合格标准及考试人

员成绩。 

四、请按照全国职称考试工作座谈会关于二个月

公布成绩，三个月将证书发到考生手中的精神，认真

做好考试后期的各项工作。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０日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１９９７年度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及
有关问题的通知 

根据１９９７年度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情

况的统计分析和测算结果，经与建设部协商，现将考

试合格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合格标准： 

工程建设合同管理科目为９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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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质量、投资、进度控制科目为９０分。 

工程建设监理基本理论和相关法规７２分。 

工程建设监理案例科目为４０分。 

报考全部科目或符合免试条件只参加部分科目

考试的人员，所考科目同时达到上述标准，既可获得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二、各地按上述合格标准进行复核，并准确填写

“１９９７年度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情况

统计表”，报我部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司，抄送人事考

试中心。 

三、公布考试合格标准及有问题，请按《关于公

布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合格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办发〔１９９７〕５２号）要求进行。 

附件：１９９７年度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合

格情况统计表（略）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１９９６年度
国际商务专业、执行药师和执业中药师
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根据《一九九六年专业技术资格和执业资格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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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计划》（人职司函〔１９９５〕８５号）的安排，

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４日举行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９月１４—１５日举行执行药师和执业中药师

资格考试。为保证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问

题通知如下： 

一、考试科目及内容 

（一）国际商务专业 

考试科目的调整：原“基础理论”改为“专业知

识”；原“专业理论与实务”改为“国际经济贸易理

论与实务”。 

考试科目内容的调整如下： 

１．助理国际商务师： 

专业知识：取消“商品学”，增设“中国对外贸

易概论”；原“国际营销学”改为“营销学原理”。 

其他科目及内容不变。 

调整后考试科目的内容如下： 

专业知识：营销学原理、国际商法、国际金融、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贸易理论与实

务、国际经济合作理论与实务。 

业务外语：设英、法、德、日、俄五个语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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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报名时任选其一。取消意大利、阿拉伯、西班牙

三个语种。 

２．国际商务师： 

专业知识：将“关贸总协定与中国对外贸易”改

为“中国对外贸易概论”，其他内容不变。 

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与实务：将“跨国经营理论与

实务和国际投资理论与实务”的考试内容并入“国际

经济合作理论与实务”；改“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国际经济合作理论与实务任选其一”的规定为二科都

考。 

调整后考试科目的内容如下： 

专业知识：国际营销学、国际商法、国际金融、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贸易理论与实

务、国际经济合作理论与实务。 

业务外语：同助理国际商务师。 

（二）执业中药师 

执业中药师的考试科目为：中药药事管理与法

规、中药学专业知识、综合知识与技能。 

其中：中药学专业知识考试为两个半天，分①、

②两个部分：①为中药学、中药药剂学。②分为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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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一是中药药理学、中药鉴定学；二是中药化学、

中药鉴定学；在报名时，考生可根据工作实际选择其

一。 

综合知识与技能考试中的外语部分只设英、日两

个语种，同时设医古文考试，考生可任选其一作答（不

得使用字典）。 

（三）执业药师考试的科目及内容不变，试卷预

订单和报名表的样式与１９９５年相同。 

二、考试时间及考试科目的安排见《１９９６年

度国际商务专业、执业药师和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工

作计划表》（附件一）。 

三、报名软件使用的说明 

国际商务专业和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报名软件

仍使用１９９５年考试的报名软件，其专业代码不

变。执业中药师使用执业药师的报名软件，其专业代

码定为６３（中药药理学、中药鉴定学）和６４（中

药化学、中药鉴定学），考生报名时，必须明确填写

所考专业的代码。 

四、１９９６年度国际商务专业、执业药师和执

业中药师资格考试的考务工作委托我部人事考试中

心负责。其收费标准另行通知。考试大纲和指定用书



最新监察执法全书

·６０· 

的印制和发行由业务主管部门负责，请各地在报名时

统一征订，并及时将征订数报送业务主管部门。 

五、各地应认真执行国际商务专业、执业药师和

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的有关规定，严格报考资格的审

查，按照考试工作计划安排认真组织实施，做好各个

环节的考务管理工作，并将有关数据及时报送人事考

试中心。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 2002 年下半年
各专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及部分副省级市人事局： 

根据《2002 年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计划》

（人办发[2001]92 号）安排，为做好 2002 年下半年

各项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的准备，现将有关问

题通知如下： 

一、现将《2002 年下半年各专业资格考试时间及

内容安排》印发给你们，请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专

业主管部门负责的相应专业考试的考务工作安排，另

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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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 2002 年起，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

每年举行一次，考试成绩实行两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

管理办法。2001 年考试成绩按原来统计办法管理。 

三、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首次考试于 2002

年 9 月 22 日举行，有关事项另行通知。 

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人事部《关于加强职

称考试管理严肃考风考纪的通知》（人发[2000]85 号）

要求，切实加强对考试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考试管

理各项制度，严格保密措施，严肃考试纪律，努力提

高考试工作人员服务水平，确保考试公正、安全、有

效。 

附件：2002 年下半年各专业资格考试时间及内容

安排 

人事部办公厅  

二○○二年二月六日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 2002 年上半年
各专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办发[2001]9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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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副省级市人事厅（局）： 

根据《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02 年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考试工作计划>的通知》（人办发[2001]92

号）安排，为做好 2002 年上半年各项专业技术人员

资格考试的准备工作，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为便于考生复习备考，现将《2002 年上半年

各专业资格考试时间及内容安排》（附后）印发给你

们，请及时向社会公布。各专业考试考务工作安排由

各主管部门考务管理机构另行通知。 

二、根据有关方面的意见，经与国家发展计划委

员会协商，确定从 2002 年开始，价格鉴证师执业资

格考试每年举行一次。 

三、从 2002 年开始，价格鉴证师、注册税务师

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实行三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

办法，2001 年的考试成绩仍按原来的办法进行管理。

考试成绩实行三年滚动后，参加 5 个科目考试的人员

必须在连续三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参

加 4 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两个年度内通过应

试科目；参加 3 个以下科目的人员必须在一个年度内

通过应试科目。 

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人事部《关于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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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考试管理严肃考风考纪的通知》（人发[2000]85

号）要求，切实加强对考试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考

试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增强保密意识，抓好考试工作

队伍建设，强化考试工作人员培训，严肃考试纪律，

树立良好的服务意识，确保考试公正、安全、有效。 

人事部办公厅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2002 年上半年各专业资格考试时
间及内容安排（略） 

备注： 

职称外语：英语分综合、理工、卫生三个专业，

各语种分 A、B、C 三个级别 

价格鉴证师：考试成绩实行三年滚动管理，应考

4 科的实行两年滚动管理。应注意考试管理信息的衔

接 

监理工程师：考试成绩实行两年滚动管理，要注

意考试管理信息的衔接 

会计：5 月 25 日考试时间及内容：下午中级和初

级考试的截止时间不同；中级考试成绩实行两年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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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注意考试管理信息的衔接 

5 月 26 日考试时间及内容为中级资格科目的考

试 

注册税务师：考试成绩实行三年滚动管理，注意

考试管理信息的衔接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 2002 年度专业
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 

人办发[2001]7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人事局，部分副省级市人事局，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人事(干部)部门： 

为做好 2002 年度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各项准备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02 年度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定于 4 月 14 日

举行。 

二、考试适用范围、等级划分、语种，仍按照人

事部《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的通

知》(人发[1998]54 号)规定进行。职称英语等级考试



最新监察执法全书

·６５· 

专业的分类，由原来的综合与人文、理工、财经、卫

生等 4 个类别调整为综合、理工、卫生 3 个类别，原

财经类的内容合并到综合类中。 

三、各级人事部门要按照人事部《关于加强职称

考试管理严肃考风考纪的通知》(人发[2000]85 号)及

有关规定的要求，切实加强对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工作

的领导，严格执行考试工作的各项规定，认真做好各

个环节的考务工作，确保考试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 

四、各地、各部门应及时将本通知精神传达到所

属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各级人事部门要认真做好驻

地中央和国务院所属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考试报名

及考试组织工作，确保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如期报名参

加考试。有关考试的考务工作安排，由我部人事考试

中心另行通知。 

五、为更好地帮助广大专业技术人员学习外语，

熟悉考试方法，我们组织有关专家对职称外语等级考

试大纲、考试用书及辅导资料进行了修订和调整。各

地在组织征订工作时，请注意各语种考试大纲和考试

用书的变化，严禁不法人员借考试之机盗版或强行搭

售其他书籍。有关考试大纲、考试用书及辅导资料的

变化和征订事宜，由我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和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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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心另行通知。 

人事部办公厅 

2001 年 8 月 17 日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 2001 年下半年
各专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办发[2001]1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人事局，部分副省级市人事局： 

根据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01 年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考试工作计划>的通知》(人办发[2000]75 号)

精神，为做好 2001 年下半年各项专业技术人员资格

考试的准备工作，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为便于考生复习备考，现将《2001 年下半年

各专业资格考试时间及科目安排表》印发给你们，请

及时向社会公布。 

二、调整原定 2001 年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

考试时间，即由 2001 年 9 月 22 日、23 日、24 日调

整至 9 月 21 日、22 日、23 日进行。请考试考务管理

机构做好相应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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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符合《关于实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有

关问题的通知》(人发[1998]8 号)第五条规定并参加了

2000 年度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者，其考试成绩在

2001 年有效，有关人员可继续参加剩余科目的考试。 

四、按照人事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下发

的《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和《质

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人发

[2000]123 号)的要求，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首

次考试将于 2001 年 9 月举行，请各地人事职改部门

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共同研究，密切配合，认真做好

考试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五、根据《关于 2000 年下半年各专业资格考试

有关问题的通知》(人办发[2000]8 号)规定，自 2001

年起，参加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人员，必须

在当年或以前举行的全国职称外语等级相应级别考

试中，达到国家规定的合格标准(合格证须在规定的

有效期限内)，方可取得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相应

级别的资格证书。 

六、请各级人事职改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全国职称

考试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抓紧做好考试各环节的准备

工作，确保各项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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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01 年下半年各专业资格考试时间及科目安

排表 

人事部办公厅 

2001 年 2 月 26 日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 2000 年下半年
各专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根据《关于印发〈２０００年专业技术人员资格

考试工作计划〉的通知》（人办发〔１９９９〕８９

号）精神，为积极稳妥地做好２０００年下半年各项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的准备工作，现将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为便于考生复习备考，现将《２０００年下

半年各专业资格考试时间及科目安排表》印发给你

们，请及时向社会公布。各专业考试考务工作的具体

要求另行通知。 

二、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对

经济考试中的三个专业进行调整。一是取消工业经

济，增设工商管理专业；二是增设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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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劳动经济并入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三是旅游经济

中的旅行社子专业２０００年度暂停考试。专业调整

后，报考工业经济的人员，可报名参加工商管理专业

的考试；报考劳动经济的人员，可报名参加人力资源

管理专业的考试；报考旅行社子专业的人员，可报名

参加经济考试中相近专业的考试（工商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两专业的考试内容见考试大纲）。 

三、根据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实际情况和各行业

的要求，自２０００年起，造价工程师、监理工程师

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均以两年为一个周期。参加全部

科目考试的人员须在连续的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

部科目的考试。参加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须在一个

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  

 

四、根据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制度的要求，国

际商务师和助理国际商务师须通过专业知识、理论与

实务和业务外语三个科目的考试，方可取得相应级别

的资格证书。 

参加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国际商务专业技

术资格的专业知识、理论与实务两科目考试并合格

者，其成绩在２００１年（含２００１年）以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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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达到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国家规定的相

应级别合格标准后，方可取得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

相应级别的资格证书。 

自２００１年起，参加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的

专业知识、理论与实务两科目考试并合格的人员，必

须在当年或以前举行的全国职称外语等级相应级别

考试中，达到国家规定的合格标准（外语合格证在规

定的有效期限内），方可取得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

相应级别的资格证书。 

六、请各级人事职改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全国职称

考试工作座谈会精神，切实抓紧做好考试各环节的准

备工作，确保各项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 2000 年度计算
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标准有
关问题的通知 

人办发[2001]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 

现将 2000 年度计算机软什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

考试合格标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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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格标准 

1、资格考试 

初级程序员：上午考试科目为 36 分，下午考试

科目为 30 分(上、下午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60 分)。 

程序员：上午考试科目为 45 分，下午考试科目

为 40 分(上、下午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75 分)。 

高级程序员：上午和下午考试科目均为 45 分(上、

下午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75 分)。 

2、水平考试 

初级程序员：上午和下午考试科目均为 36 分(上、

下午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60 分)。 

程序员：上午和下午考试科目均为 45 分(上、下

午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75 分)。 

高级程序员：上午考试科目为 45 分，下午考试

科目为 47 分(上、下午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75 分)。 

系统分析员：上午考试科目和下午的两个考试科

目均为 45 分(上、下午三个考试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75

分)。 

二、请你们在检查验收工作的基础上，按上述合

格标准进行复核，并与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和水

平考试考务管理机构进行数据核对，确认无误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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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按附表要求逐项填写，于 1 月 20 日前报送

我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和水平考试考务管理机构备案，备案数据将作为发放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水平证书的依据。 

三、请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及全同职称考试工作会

议精神，认真做好公布考试成绩、发放资格证书等考

试后期的各项工作。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 1999 年度审计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标准及有关问
题的通知 

人办发〔1999〕l14 号 

根据对 1999 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情况的

测算结果，考试合格标准为： 

1、审计师资格(试卷满分均为 100 分) 

与审计专业相关知识的综合考试满 52 分； 

审计理论与实务考试满 60 分。 

2、审计初级资格(试卷满分均为 100 分) 

与审计专业相关知识的综合考试满 55 分； 

审计理论与实务考试满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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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地按上述合格标准，核定合格人数。根据《关

于公布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合格标准有关问题的

通知》(人办发〔1997〕52 号)精神，及时公布合格人

员成绩，认真做好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发放等后期

各项工作。 

人事部办公厅公布 2001 年度执业
药师资格考试合格标准 

人办发[2002]2 号 

1 月 9 日，人事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公布 2001

年度执业药师、造价工程师、计算机软件、审计专业

资格考试合格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人办发[2002]2

号）。通知将 2001 年度执业药师等资格考试合格标准

及有关问题作了详细说明。通知称，执业药师执业资

格考试合格标准：药事管理与法规、药学综合知识与

技能、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3 个科目均为 60 分，

药学专业知识（一）、中药学专业知识（一）2 个科目

均为 55 分，药学专业知识（二）为 54 分，中药学专

业知识（二）为 53 分（各科目试卷满分均为 100 分）。 

通知要求各地应在检查验收工作的基础上，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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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标准进行复核。执业药师执业资格考试的复核结

果要与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核对，并采取适当方式向

社会公布考试合格标准和本地区考试人员成绩。 

人事部办公厅、建设部办公厅关于
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条
件补充规定的通知 

人办发[2001]3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建设厅(建委)、

规委(规划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规划局： 

根据我国城市规划队伍的实际情况，为切实做好

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制度的实施工作，经研究决

定，对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有关问

题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凡符合(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

办法》(人发[2000]10 号)第四款免试部分科目的报名

条件，并在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从事城市规划工作

的人员，报名时必须审查学历和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

年限。 

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城市规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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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城市规划相关知识》2 个科目，只参加《城市

规划管理与法规》、《城市规划实务》2 个科目的考试。 

(一)1970 年底前，取得城市规划专业大专学历，

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累计满 15 年；或非规划专业大专

学历，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累计满 20 年。 

(二)1970 年底前，取得城市规划专业中专学历，

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累计满 20 年；或非规划专业中专

学历，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累计满 25 年。 

三、对符合上述条件，并参加了 2000 年度注册

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其《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

和《城市规划实务》2 个科目的考试成绩均达到当年

国家确定的合格标准者，即可取得注册城市规划师执

业资格证书。 

四、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参加全部科目的考

试。 

(一)1980 年底前，取得城市规划专业中专学历，

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满 15 年。 

(二)1982 年底前，取得非规划专业大专学历，从

事城市规划工作满 10 年。 

请各地在组织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报

名前，将本规定的各项条件予以公布，并在报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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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认真做好资格审查工作，严禁弄虚作假。 

人事部办公厅 

建设部办公厅 

2001 年 5 月 24 日 

人事部办公厅、建设部办公厅关于
１９９９年度全国监理工程师执业资
格考试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人事劳动）厅（局）、

建委（建设厅），国务院有关部门人事（干部）部门： 

根据建设部、人事部《关于全国监理工程师执业

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建监〔１９９６〕４６２号）

精神，为切实做好１９９９年度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

考试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是对工程建设监理

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评价的一项重要工作，涉及的行业

广、人员多。因此，各地人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

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要在明确分工的基础

上，认真履行职责，搞好协作，确保考试工作顺利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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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时间为１９９９年５月８日、９日（各

项工作计划安排见附件）。 

三、参加全部科目考试和参加免试部分科目考试

的报考条件仍按《关于做好１９９８年度全国监理工

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人办发〔１９９７〕

１０５号）的规定执行。各地要严格报名条件和审查

工作，对发现弄虚作假的，要严肃查处。 

四、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考务工作委托人

事部人事考试中心负责，具体考务事宜由该中心另行

通知。 

五、积极做好考前培训工作。申请承担培训工作

的单位须具备场地、师资、教材等条件，培训单位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行政部

门推荐，建设部审批，并向当地人事主管部门备案。 

有关培训教材事宜请与建设部建筑管理司联系。 

六、考试工作中有何问题和意见，请按职责分工

分别与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建设部建筑管理

司、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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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办公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办公室关于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补充
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药品监督

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部分副省级市人事局、

药品监督管理局： 

根据药品监督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并总结近年

来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工作的经验，经人事部和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研究，对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有关问题

补充通知如下： 

一、在 2002 年度全国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中，对

各单位在药学（中药学）岗位上工作并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的专业技术人员，可免试部分科目，只参加《药

学综合知识与技能》或《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一

个科目的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获得执业药师资格。 

（一）1988 年底以前，取得药学（中药学）专业

大专学历，连续从事药学（中药学）专业工作满 10

年，并按国家统一规定评聘为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二）1990 年底以前，取得药学（中药学）专业

大学本科学历，连续从事药学（中药学）专业工作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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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并按国家统一规定评聘为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三）1999 年 4 月 1 日以前，在药学（中药学）

专业岗位上工作，按国家统一规定评聘为药学（中药

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二、《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或《中药学综合知

识与技能》科目的考试与 2002 年执业药师资格考试

相应科目的规定时间一同进行。 

三、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由本人提出申请，经

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并携带学历证书、专业技术职务

证书等有关证明材料，在 2002 年度执业药师资格考

试规定的报名时间内，到当地考试管理机构办理报名

有关手续。 

请各地在收到本通知后及时予以公布，并认真做

好报名及资格审查工作。 

人事部办公厅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二 OO 一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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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办公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办公室关于１９９９年度执业药师
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根据《关于认真做好１９９９年度专业技术人员

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人办发〔１９９８〕８６号）

精神和《一九九九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计

划》（人办发〔１９９８年〕７７号），１９９９年度

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定于１０月９日、１０日举行。为

做好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各项工作，现将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各地人事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执

业药师资格考试工作，加强领导，密切配合，切实做

好１９９９年度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各项工作。 

二、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及有关事项，按

照人事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印发〈执

业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实

施办法〉的通知》（人发〔１９９９〕３４号）的有

关规定执行。 

三、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承担执业药师资格考试

考务工作，具体考务事宜由该中心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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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关考试大纲、考试指定用书的征订和发行

工作，请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系。 

五、考试收费应严格按照《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关于人事考试中心收费标准的批复》（计价费〔１９

９９〕１０６０号）的规定执行。 

六、各地在考试期间须有专人值班，请将值班人

员姓名、值班电话于考前一周报人事部人事考试中

心。 

七、考试工作中有何问题和意见，请按职责分工，

分别与人事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人事部人事考

试中心联系。 

人事部办公厅、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办公厅关于１９９９年度国际商务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人事劳动）厅（局）、

外经贸厅、委（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

事（干部）部门： 

根据人事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印发〈国

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及其〈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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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人职发〔１９９４〕１号）精神，现就１

９９９年度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有关问

题通知如下： 

一、各地人事和外经贸部门要加强对国际商务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分工协作，密切

配合，切实做好１９９９年度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的各项工作。 

二、考试时间为１９９９年５月８日（具体考试

计划安排附后）。 

三、报考条件仍按《关于印发〈国际商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及其〈实施办法〉的通知》（人

职发〔１９９４〕１号）的规定执行。凡符合国际商

务初、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报考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

参加考试。全部考试科目合格者，授予人事部、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部统一印制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全

国范围有效）。 

四、人事部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在总结近几年

来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的基础上，组织有

关专家对考试大纲、教材和科目内容作了调整。科目

内容调整如下： 

（一）助理国际商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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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国际经济贸易专业知识：微观经济学原理；

国际金融；国际商法；营销学。 

２、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贸易；国际

贸易实务；国际经济合作；中国对外贸易。 

３、业务外语：设英语。考其他语种的考生可报

名参加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中

的Ｃ级语种（设法、德、日、俄、西等语种）考试。 

（二）国际商务师 

１、国际经济贸易专业知识：微观经济学；国际

金融；国际商法；营销与企业管理。 

２、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贸易；国际

贸易实务；国际经济合作；中国对外贸易。 

３、业务外语：设英语。考其他语种的考生可报

名参加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中

的Ｂ级语种（设法、德、日、俄、西等语种）考试。 

五、各地外经贸部门和人事部门负责做好考前辅

导工作。为对考生负责，委托辅导培训的单位必须具

备场地、师资、教材等条件，经当地外经贸部门会同

人事部门审批。考生参加培训坚持自愿的原则。 

六、人事部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委托人事部人

事考试中心负责考试的考务管理工作和新修订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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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９年度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大纲、教材的

发行工作。具体考务工作由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另行

通知。 

各地在工作中有何问题和意见，按职责分工，分

别与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职称处（电话：０１

０－６４９１８９７５）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人事

教育劳动司一处（电话：０１０－６５１９８５６６）

联系。 

人事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
１９９９年度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
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根据人事部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１９９９年度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人办发〔１９

９８〕８６号）精神，为做好１９９９年度注册资产

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的各项工作，现将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１．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定于１９９９

年９月２４日、２５日、２６日举行。考试报名从４

月份开始。报名工作结束后，各地考务工作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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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时将考试报名等有关信息送当地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 

２．各地人事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注

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加强领导，分工协

作，密切配合，按照考试工作计划的要求切实做好的

１９９９年度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的各项

工作。 

３．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及有

关事项按照人事部、财政部《关于调整注册资产评估

师执业资格考试有关规定的通知》（人发〔１９９９〕

２３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４．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的考务工作委

托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负责，具体考务事宜由该中心

另行通知。 

５．有关考试大纲、考试指定用书的征订和发行

工作请与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联系。 

６．考试收费应严格按照《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关于人事考试中心考试收费标准的批复》（计价费〔１

９９８〕１０６０号）的规定执行。 

７．考试工作中有何问题和意见，请按职责分工，

分别与人事部、财政部、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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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协会联系。 

人事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国家
行政机关补充工作人员实行考试办法
的通知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从一九八九年

起，国家行政机关补充工作人员，要贯彻公开、平等、

竞争的原则，通过考试考核，择优录取，把好“进口”

关，为今后全面推行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创造条

件。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按照机构改革和干部结构调整的原则要求，

县及县以上各级行政机关补充工作人员必须先在行

政机关内部调整，确实解决不了的，再通过考试进行

补充。补充人员必须在编制定员和年度增人计划内进

行。 

二、通过考试补充工作人员的岗位，目前暂为行

政机关中的非领导职务。需补充工作人员的来源主要

是行政机关以外的在职干部，少数特别需要的，也可

以从国家统一分配的毕业研究生和大中专毕业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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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通过考试补充工作人员，原则上就地解决。 

三、根据中央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不同情况，

目前对考试的种类、方式和程序，可按以下原则掌握：

考试种类可暂时按照报考者文化条件的要求划分等

次；考试方法为笔试、面试，笔试内容为机关通用的

基础知识和业务工作必备的专业知识，面试内容可依

据拟任工作岗位的具体要求确定；考试、录取的基本

程序是发布公告、公开报名、资格审查、组织笔试和

面试、体检、考核、确定合格者、审批录取和张榜公

布。 

四、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的考试工作，由人事部负

责制定办法，具体组织工作由各部委负责。其中驻各

地的派出机构和部门垂直管理的京外行政机关的考

试工作，由中央主管部门与省级人事部门协商办理。 

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考试工作，由省级人事部门

负责。有关考试科目、内容和考试考核的方式方法以

及审批权限及程序等问题，由省级人事部门按照本通

知第三条的原则，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研究确定。 

各主考机关应成立临时性监督机构，吸收社会人

士或社会组织代表参加，加强对考试工作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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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考试考核合格被录取者，应有一定的试用

期。对应届毕业生中缺少实践经验的，还需要安排到

基层锻练。其工资待遇按《关于职工调动后工资待遇

的若干规定》（劳人薪〔1987〕24 号）和新参加工作

人员临时工资待遇的有关规定确定。 

六、凡经考试考核合格后被行政机关录取的在职

人员，原单位应予放行，有关争议问题，由各级政府

人事部门或委托其人才交流中心协调或仲裁。 

七、国家行政机关通过考试的办法补充工作人

员，是一项新的工作。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按照本通

知的要求，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严防弄虚作

假、徇私舞弊的现象发生。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者，

要严肃处理；违法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已经录取的，

予以清退。 

八、各级人事部门要加强考试工作的力量，在考

试的方法、内容等方面努力探索，大胆实践，并及时

总结经验，为建立公务员的考试录用制度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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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印发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
行规定》和《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 

人发[2001]8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闻出版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新闻出版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

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科学、客观、公

正的评价和选拔出版专业技术人才，经人事部、新闻

出版总署研究决定，在出版专业实行全国统一的职业

资格考试制度。现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

试暂行规定》和《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

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人 事 部 

新闻出版总署 

2001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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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出版专业技术队伍建设，提高出

版专业技术队伍的整体素质，规范出版物市场的管

理，保证出版物的质量，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

和《音像管理条例》的有关精神及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图书、期刊、音像、电

子等出版单位(包括出版社、期刊社)中从事编辑、出

版、校对、发行等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 

第三条 国家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业资

格制度，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的统一

规划。 

第四条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以下简称

“出版专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由国家

统一组织、统一时间、统一大纲、统一试题、统一标

准、统一证书。 

出版专业实行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后，不再进行该

专业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 

第五条 出版专业资格实行一考多用原则。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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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专业资格考试并获得该专业相应级别职业资格

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表明其已具备出版专业相应岗

位职业资格和担任相应级别出版专业职务的水平和

能力。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从获得出版专业资

格证书的人员中择优聘任。 

第六条 出版专业资格分为：初级资格、中级资

格和高级资格。 

(一)取得初级资格，作为从事出版专业岗位工作

的上岗证，可以根据《出版专业人员职务试行条例》

有关规定，聘任助理编辑(助理技术编辑或二级校对)

职务。 

(二)取得中级资格，作为出版专业某些关键岗位

工作的必备条件，可以根据《出版专业人员职务试行

条例》有关规定聘任编辑(技术编辑或一级校对)职务。 

(三)高级资格(编审、副编审)实行考试与评审相

结合的评价制度，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七条 报名参加出版专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必

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各项法律，认真贯彻执

行党和国家有关宣传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热爱出

版工作，恪守职业道德。 

第八条 报名参加出版专业初级资格考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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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除具备本规定第七条所列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

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取得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二)本规定发布之日前，已受聘担任技术设计员

或三级校对专业技术职务。 

第九条 报名参加出版专业中级资格考试的人

员，除具备本规定第七条所列的基本条件外，还必须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取得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 5

年。 

(二)取得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 4

年。 

(三)取得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出版

专业工作满 2 年。 

(四)取得硕士学位，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 1 年。 

(五)取得博士学位。 

(六)本规定发布之日前，按国家统一规定已受聘

担任助理编辑、助理技术编辑、二级校对专业技术职

务满 4 年。 

(七)本规定发布之日前，受聘担任非出版专业中

级专业技术职务，从事出版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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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出版专业资格考试工作由人事部和新

闻出版总署共同负责。 

新闻出版总署负责拟定考试科目、考试大纲、考

试题目、编写考试用书、研究并建立考试题库，组织

或授权组织考前培训等有关工作。 

人事部负责审定考试科目、考试大纲和试题，会

同新闻出版总署对考试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确定

合格标准。 

第十一条 出版专业资格考试合格者，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事(职改)部门颁发人事部统一印制，

人事部、新闻出版总署共同用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在全国范

围有效。 

第十二条 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证书实行定期登

记制度。资格证书每 3 年登记 1 次。持证者应按国家

规定到新闻出版总署指定的机构办理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请参加出

版专业资格考试：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违犯出版法规受到严厉惩处。 

(二)有刑事犯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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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新闻出版行政

主管部门吊销其专业技术资格，由发证机关收回其职

业资格证书，2 年内不得再参加出版专业资格考试： 

(一)伪造学历和出版专业工作资历证明。 

(二)考试期间有违纪行为。 

(三)国务院新闻出版和人事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

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新闻出版总署将对通过考试取得出

版专业职业资格证书人员的职责、权利、义务及管理

做出明确规定。 

第十六条 国家将对出版专业某些重要的专业

技术岗位实行执业准入制度，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人事部、新闻出版总署按职

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白发布之日起施行。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第一条 根据《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制定本实施办

法。 

第二条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以下简称

“出版专业资格”)考试在人事部、新闻出版总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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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领导下进行。两部门共同成立“出版专业资格考

试大纲编写暨命题专家委员会”和出版专业资格考试

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新闻出版总署人事教育司，负责

资格考试的日常管理工作。具体考务工作委托人事部

人事考试中心组织实施。 

各地考试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

主管部门和人事(职改)部门共同负责。具体职责分工，

内各地协商确定。 

第三条 出版专业资格考试，原则上每年举行 1

次，考试日期定于每年 6 月。首次考试拟定于 2002

年 9 月进行。 

第四条 出版专业初级、中级资格考试均设出版

专业基础知识和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 2 个科目。 

各级别考试均分 2 个半天进行，每个科目的考试

时间均为 3 个小时。 

第五条 参加考试的人员必须符合《暂行规定》

中与报考资格有关的各项条件。 

在《暂行规定》发布之日前，按国家统一规定已

受聘担任出版专业初级或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只参加相应级别“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一个科目的

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取得出版专业相应级别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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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证书。 

第六条 报名条件中有关学历的要求，是指经国

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正规院校毕业的学历。有

关工作年限的要求，是指取得正规学历前后从事本专

业工作时间的总和。工作年限计算时间的截止日期为

考试报名年度当年年底。 

第七条 参加考试的人员，必须符合《暂行规定》

中与报名有关的各项条件。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

单位审核同意，按规定携带有关证件到当地考试管理

机构报名。经考试管理机构审核合格后，领取准考证。

应考人员凭准考证、身份证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

考试。 

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直属出版单位的人员参加

考试，实行属地化管理原则。 

第八条 考场原则上设在省会城市的大、中专院

校或高考定点学校。 

第九条 为保证培训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新闻

出版总署负责组织出版专业的师资培训。 

各地要认真做好培训工作，组织培训要有计划。

培训单位必须具备场地、师资、教材等条件，由当地

出版行业主管部门会同人事(职改)部门审核推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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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出版总署审批。 

第十条 必须坚持培训与考试分开的原则，参与

培训工作的人员，不得参与所有考试工作(包括命题

及考试组织管理)。应考人员参加培训坚持自愿的原

则。 

第十一条 新闻出版总署负责组织或授权组织

编写培训教材和有关参考资料。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

盗用新闻出版总署名义，编写、发行考试用书和举办

各种与出版专业资格有关的考前培训，损害考生利

益。 

第十二条 出版专业资格考试和培训等项目的

收费标准，须经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核准。 

第十三条 考试考务管理工作要严格执行考务

工作的有关规章和纪律，切实做好试卷的命制、印刷、

发送和保管过程中的保密工作。严格遵守保密制度，

严防泄密。 

第十四条 考试工作人员要认真执行考试回避

制度，严肃考场纪律，严禁弄虚作假。对违反考试纪

律和有关规定者，要严肃处理，并追究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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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关于批
准中国科技大学等十四单位新设博士
后流动站的通知 

根据当前博士后工作的发展情况，经专家评审并

商有关部门同意，批准中国科技大学等单位设立十四

个博士后流动站（见附件）。新设博士后流动站的单

位接此通知后，请按照博士后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

本单位的情况和特点，做好今年自筹经费招收博士后

研究人员的准备工作并制定相应计划，报全国博士后

管委会办公室核准后实施。 

人事部、劳动部关于印发技工学校
贯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
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劳动人事）厅（局）、

劳动厅（局），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人事（人

事劳动）司（局）： 

根据《国务院关于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

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国发〔1993〕79 号）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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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三

个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3〕85 号）的精神，

结合技工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技工学校贯彻《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现

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技工学校贯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

革方案》的实施意见 

根据《国务院关于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

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国发〔1993〕79 号）和《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三

个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3〕85 号）的规定，

结合技工学校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技工学校贯

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的实施意

见》。 

一、实施范围 

此次技工学校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的实施范

围，限于各地区、各部门事业费开支办的技工学校（含

技工教师进修学校、职业培训教研室、就业训练中心）

中一九九三年九日三十日编制在册的国家正式职工。 

企业所属的技工学校不列入此次工改范围。 

二、新工资制度的内容和工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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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学校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分别实行专业

技术服务等级工资制、职员职务等级工资制。技术工

人和普通工人分别实行技术等级工资制、等级工资

制。 

技工学校工作人员工资由职务（技术）等级工资

和津贴两部分构成。职务（技术）等级工资为工资构

成中固定的部分，主要体现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责

任、贡献、劳动的繁重复杂程度；津贴为工资构成中

活的部分，主要体现工作人员的岗位工作特点和实际

工作的数量、质量差别。 

三、职务等级工资 

（一）技工学校教师执行技工学校教师专业技术

职务等级工资标准（见附表 1）。技工学校专职教师在

此次工资套改后，职务工资标准提高 10％。 

（二）技工学校中其它系列专业技术人员分别执

行国家规定的相关职务系列同类人员的职务等级工

资标准。 

（三）技工学校行政人员实行国家统一的事业单

位职员职务等级工资制度，执行职员职务等级工资标

准（见附表 2）。学校行政人员根据其学校具体情况分

别执行本职务所对应的职员职务等级工资标准。 



最新监察执法全书

·１０１· 

（四）技工学校党务工作人员及工会、共青团等

工作人员，参照同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执行。 

（五）技工学校技术工人按照高级技师、技师两

个技术职务和高级工、中级工、初级工三个技术等级

工资标准执行（见附表 3）。普通工人执行普通工人等

级工资标准（见附表 3）。 

四、津贴的实施 

津贴是技工学校工资构成中活的部分，与固定部

分同时实施。国家对津贴实行总额控制并制定指导性

意见，学校可在核定的津贴总额内自主分配。津贴制

度建立后，现行按国家规定发放的奖金在四个月平均

基本工资以内的部分予以取消。超过四个月的部分，

可与新设立的津贴合并使用。 

上级主管部门根据津贴在单位工资构成中所占

30％的比例，核定各校的津贴总额。学校可在核定的

津贴总额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本实施意见，结合

本单位实际情况，具体确定津贴项目、档次、标准和

实施办法，报上级主管部门、人事部门审批后实施。 

（一）技工学校一般设立下列津贴：教师课时津

贴、生产实习指导教师岗位津贴、职员岗位目标管理

津贴、领导职务津贴、工人岗位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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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时津贴。在国家教学计划规定的范围内，

以教师实际授课时数和教学质量为主要依据确定。津

贴标准可根据不同职务规定若干档次。教学辅助人

员、生产实习指导教师、政治辅导员可按工作量折算

课时并领取相应的课时津贴。 

2．生产实习指导教师岗位津贴。要根据本人的

专业技术职务和技能水平高低、责任大小等因素设

立，并适当拉开差距。津贴标准，按照生产实习指导

教师的不同职务，规定若干档次。对完不成教学任务

或造成生产实习设备责任事故的，应酌情扣发或停发

岗位津贴。 

3．领导职务津贴。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副科长以

上领导职务者，领取领导职务津贴。津贴标准依据职

务高低、所负责任大小确定。学校校长、党委书记津

贴标准由学校提出意见，报上级主管部门确定。不担

任领导职务时，该项津贴即行取消。 

4．职员岗位目标管理津贴。要根据学校行政管

理人员的岗位责任、工作实绩确定。但任副科长以上

实际领导职务的行政人员，其岗位目标管理津贴标准

原则上与担任同级领导职务专业技术人员的津贴水

平大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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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人岗位津贴。分为技术工人岗位津贴和普

通工人作业津贴。津贴标准根据工作量大小、技术等

级和岗位差别确定。 

在苦、脏、累、险岗位上工作的人员其津贴标准

可比其他岗位同类人员适当高一些。 

6．其他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津贴，国家有关主

管部门已有规定的，按照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国家

有关主管部门没有规定的，按所在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上述津贴建立后，在国家规定的 30％津贴比例以

外，技工学校现行教龄津贴、班主任津贴、特殊行业

岗位津贴继续实行。 

五、奖励制度 

（一）对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贡献卓著的教师，

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取得开创性成果，在科学研究和技

术开发中取得重大成果，产生重大效益的，经审核批

准，可给予一次性重奖。其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

人员，重奖所需经费，从国家有关专项基金中提取。

具体实施按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二）从一九九四年起，对年度考核合格的人员

年终发给相当于本人一个月工资（当年十二月份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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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与津贴之和）的奖金。其经费来源，由技工学校

事业费列支。 

六、正常增资制度 

（一）正常升级 

技工学校在严格考核的基础上，实行正常升级。

考核工作按国家统一规定，并结合技工学校的具体情

况组织实施。年度考核一般在学年末进行。考核结果

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种。凡连续两年考核为合

格以上的人员，每两年晋升一个职务工资档次。考核

不合格的，不得晋升。对考核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

经上级主管部门和人事部门批准，可提前晋升或越级

晋升，比例一般控制在学校总人数的 3％以内，考核

升级增加的工资，一般从下一年度的一月起发给。 

（二）晋升职务（技术等级）增加工资 

技工学校工作人员在晋升职务（技术等级）后，

按晋升的职务（技术等级）相应增加工资。原工资低

于新任职务工资标准最低档的，进入新任职务工资标

准最低档；原职务工资已在新任职务工资标准以内

的，就近就高进入新任职务工资标准的相应档次。晋

升职务（技术等级）增加的工资从晋升职务的下月起

开始发给。 



最新监察执法全书

·１０５· 

七、新参加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 

（一）新参加工作的各类学校毕业生的待遇按国

家统一规定执行。 

到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毕业生可提前定级，定

级工资标准可比同类人员适当高 1～2 档。高中毕业

后入学的技工学校毕业生、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生，其

见习期工资可适当高定。 

（二）新参加工作的工人（技工学校毕业生除外）

仍实行学徒期、熟练期制度，学徒期、熟练期的工资

待遇和期满后的定级工资待遇，按学校所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办法执行。 

八、离退休人员的待遇 

离退休人员待遇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为促进职

业技术教育的发展，鼓励教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适当提高长期从事教育教

学工作的技工学校退休教师的退休金比例。教师职务

工资提高 10％的部分计入离退休费基数。 

九、工资管理体制 

根据我国职业技能开发的总体设想，为强化技工

学校的自我激励、自我约束机制，增强学校办学活力，

对技工学校的工资实行国家宏观调控和政策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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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校自主管理体制。国家对技工学校的工资实行宏

观管理，制定统一的工资制度、工资标准和工资政策。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在国家

政策范围内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区、本部

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学校在国家有

关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可自主组织实施正常晋级，具

体确定津贴的分配。 

技工学校在核定的编制内可实行工资总额包干，

增人不增工资总额，减人不减工资总额，编制内节余

的工资，学校可自主安排使用。 

十、工资制度改革的实施 

（一）技工学校工资制度改革从 1993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二）从现行结构工资制向新工资制度过渡的套

改办法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

资制度改革三个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3〕

85 号）的统一规定执行。 

（三）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一九

八五年工资制度改革以来根据国家规定授予奖励升

级的人员，可适当高定职务工资档次。对表现差、不

能履行本职职责，或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人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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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低定其职务工资档次。 

十一、组织领导 

新工资制度的实施，是提高教师待遇的重大措

施。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各级劳动

部门要会同当地人事部门，具体负责工资制度改革的

组织实施。各技工学校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各项政

策，保证这次工资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行政部门可根据本实

施意见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技

工学校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的实施细则，报省级人

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报人事部和劳动部备案。 

附表 1、2、3（略） 

人事部、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
国家计委、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 关于批准 1999 年度“百千
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及做好
有关工作的通知 

在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人才人事理论和党的十五

大关于人才资源开发精神指导下，为了在对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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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发展影响重大、跟踪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高科

技领域里造就一批跨世纪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改善

我国专业技术带头人队伍的结构，形成青年人才能持

续成长、不断涌现的良好机制，全面推动我国专业技

术队伍的建设工作，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经专家评审，并报“百千万

人才工程”领导小组批准，1999 年度“百千万人才工

程”第一、二层次人选 320 人的名单业已确定，现予

正式颁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养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既是进入知

识经济时代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要求，也是实现我国

“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客观需要。

实施“百千万人才工程”是培养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

头人的重要举措，是推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使我

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选择，各地区、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 

二、对“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要加大培养力度，

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创造有利于更好发

挥其作用的环境，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要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地对其合理使用，在实践中充分

发挥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并对其进行认真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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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努力营造合理竞争、能上能下、有进有出、评价公

正、奖罚有度的用人机制，把这项工作抓细抓实。 

三、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总结经验，要善于发

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纠正。要把好的经验和建

设性意见及时反馈给我们，使人选的遴选、培养、考

核和使用工作能更好地为建设高素质社会化的专业

技术人员队伍服务，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事业服务。 

四、接到本通知后，请按照《关于强化“百千万

人才工程”人选培养的通知》（人发[1996]98 号）和

《关于进一步做好“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考核工作

的通知》（人发[1998]62 号）文件精神抓紧做好各项

落实工作。 

附件：1999 年度“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

次人选名单 

1999 年度“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

选名单（共计 320 人） 

谭久彬邓宗全陈玉勇孙晓峰刘宇徐惠彬贾英民

孙逢春安建平 

黄风雷梁启宏金伟其介万奇敬忠良 袁建平黄

卫东王中原朱日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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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波陈晓华安振华季志业卓泽渊 夏大慰杨

灿明张汉林柳崇禧 

屈冬玉陈温福曹卫星黄捷 王国英 张爱民周

光宏胡海清蒋湘宁 

刘世荣余新晓杨传平梁维泰董浩然 张昆辉卢

广山朱广生李辅安 

龚翔 李文学汪小刚张建云吴波崔恺 邓军

刘再华邱宽民 

黄楠 刘忠 方强 孟洛明张大勇 刘宝元张

联盟佟金 章明秋 

朱熹平罗向前郭烈锦管晓宏吕应堂 黄泰岩谢

建新黄震 马红孺 

王健农张文军王耀南肖丰收杨国荣 王铮 张

伟力王玉新元英进 

李卫东谭建荣张耀洲严建华项保华 彭晓峰李

星 程京 许京军 

刘育 佟家栋冼国明骆清铭张宗益 黄少安王

炜 胡岳华朱光 

顾朝林丁建东卢大儒资剑 杨万泰 贾仲孝欧

阳颀席振峰张维迎 

尤肖虎洪伟 王炜 钱宇 蒋青陆继东罗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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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荣周总光 

孔维佳王坤正蔡少青林东昕金奇汪世平吴仁彪

黄大吉杨丰 

金星 徐锡伟朱元清沈功田陈军张继贤许才军

任俊生范吉平 

陈志雄韩克利吴奇 赵进才薛其坤 陈仙辉史

生才王玉鹏马余刚 

孙昌璞武向平胡钧 李晓峰张杰詹文龙董鸣

康乐 吴家睿 

郭正堂傅伯杰王斌 孙凝晖唐卫清 马骁宇柳

军飞刘振宇胡伯平 

陈勇 蒋华良高小山周向宇郭克莎 韩俊 王

逸舟方维平李根生 

卢双舫刘晨光徐春明何学秋彭苏萍 何满潮郑

明光柳卫平罗志福 

徐敏 石建成於亮 杨嘉伟宋斌蔡洙一范国平

王月兵张恩波 

唐永建张凯 谢咏山陈学东李上卿 李玉胜吕

跃广张建春刘少君 

徐如祥唐志共魏光辉赵晓哲何友汪玉 沈齐

刘宝生胡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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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明郁文贤张民选王松灵陈宗胜 沈中阳陈

松 秦鸣放马德华 

张玉忠刘大群刘孟军张文栋刘强杜永成郝忠

嘎日迪刘源 

赵明鹏商向东庄炳昌秦贵信孙晓波 王喜军傅

松滨曹谊林沈晓明 

王铸钢徐晨 李瑞阳胡寿根钱晋武 闾国年陈

琪 王旭东罗利军 

李伯耿史晋川曾苏 何勇 杨华勇 刘康生陈

江华陈学新文福拴 

周江宁谭锦泉徐希平江一平林文雄 付贤智周

文斌张宪省张民 

鹿晓阳姜福兴孙东升马春元凌沛学 沈阿林屈

凌波陈静波刘文轩 

夏军 杨自文杨光圣夏立秋刘选民 周群初曾

光明吴金水魏平华 

邢达 石德顺曾建民高枫 苏智先 程安春金

道超刘作易宁平 

龚明 曹佳 唐伯明孟树锋蔡步军 郭烈锦周

立发王凯 杨银堂 

郭康权张雅林郝远 尼玛扎西 田军仓 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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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张国林李宏 魏小鹏 

陈振德哈木拉提 廖卫平邵春杰陈晓红 杨桂

华姜杰 王江滨马兰 

谢毅 冯大伟顾瑛 夏照帆胡志红 

人事部、经贸委、司法部关于实施
《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
定》及《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实
施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 

人事部、国家经贸委、司法部联合发布的《企业

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

规定》）以及《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考试办法》），是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

会关于实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两种证书制度的重

要举措，也是进一步建立与完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

一项有效措施。为切实做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制

度的实施工作，根据我国企业法律顾问队伍的实际情

况，现就有关问题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在实施全国统一考试前，以实行总量控制的

办法，对部分长期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具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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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水平和突出业绩的人员，进行企业法律顾问执业

资格考核认定，授予资格。实施考试后不再进行考核

认定工作。 

（一）申报条件 

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 

２、截止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已取得经济、

会计、审计、工程或法律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３、具有国家承认的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截

止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连续从事企业法律事务

工作满五年。 

４、在企业法律事务工作方面具有较高的业务水

平和突出业绩：有水平较高的论文获得省（部）级成

果奖，或在省（部）级报刊上发表，或收入公开出版

的专业书籍，或者承担过省（部）级重大课题的研究

起草工作。 

申请认定的人员，必须同时具备上述各项条件。 

（二）认定组织 

由人事部、国家经贸委和司法部共同组成“企业

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

导小组，名单附后），负责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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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国家

经贸委经济法规司。 

（三）认定程序 

１、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人员，可

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经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填写

《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申报表》，由所在单位向企

业法律顾问注册机关申报。 

２、注册机关对申报人员应当具备的条件进行初

审，并经同级人事（职改）部门（国务院有关行业主

管部门对申报人员条件的复核工作，由本部门内的人

事部门负责）复核后，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３、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注册机关上报的人员，

依据认定条件，提出拟认定的人员名单，报领导小组

审核。 

４、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对拟认定的人员进行审

核，并将审核合格者报人事部、国家经贸委、司法部

办理批准手续。 

（四）申报材料 

申请认定的人员必须提交下列材料： 

１、《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申报表》一式两份

（表格统一印制另发）。 



最新监察执法全书

·１１６· 

２、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证书。 

３、学历证书。 

４、连续五年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证明。 

５、奖励证书，或刊登论文的报刊、收入论文的

公开出版的书籍，或课题报告及本人承担研究起草工

作的证明。 

（五）认定时间 

认定人员材料在１９９８年３月３１日前上报

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符合下列条件，申请参加１９９８年、２０

００年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可减免相

应考试科目： 

（一）符合《暂行规定》中规定的报考条件，并

于《暂行规定》发布之日前已取得律师资格，且从事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满两年的，免试综合法律知识科目

和经济与民商法律知识科目。 

（二）符合《暂行规定》中规定的报考条件，且

在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已评聘经济师专业技

术职务的，免试综合法律知识科目和企业管理知识科

目。 

（三）符合上述第（一）项条件，并同时符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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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办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即参加全国经济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经济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的，只参加企业法律顾问实务科目考试。 

（四）同时符合上述第（一）、（二）项条件的，

只参加企业法律顾问实务科目考试。 

三、参加１９９２年原机械电子部组织的“机械

电子工业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考试”合格并取得资格证

书者，只参加企业法律顾问实务科目考试。 

四、符合以上免考条件的人员，在报名时须提交

有关证明文件原件，经考试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方

可参加必考科目的报名。 

附件：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认定领导小组成员

名单（略） 

人事部、教育部关于追授包全杰同
志“全国模范教师”荣誉称号的决定 

人发[2000]99 号 

包全杰同志生前是辽宁省凤城市东方红小学教

师、校长，中国共产党员，1999 年因病去世。他从教

几十年如一日，尽职尽责，呕心沥血，把自己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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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包全杰同

志的模范事迹，感人至深。他锐意进取，勇于创新，

积极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大力推进素质教育；他艰苦

奋斗、励精图治，坚持不懈地改善办学条件，把一所

普通小学建设成享誉八方的示范学校；他生活简朴、

廉洁从教、克己奉公，言传身教地培养出了一支思想

好、业务精、素质高的教师队伍。包全杰同志的崇高

品格和师德不仅受到学生和教师的敬仰，而且得到了

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 

为了弘扬师德，树立良好风气，推进师德建设，

人事部、教育部决定追授包全杰同志“全国模范教师”

荣誉称号。希望全国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以包全杰同志为榜样，时刻牢记所肩负的历史使

命，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为人师表，爱生敬业，以高

度负责的态度和敢于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教育教学

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培养面向 21 世纪的合

格人才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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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教育部关于表彰全国模范
教师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的决
定 

人发[2001]97 号 

自 1998 年表彰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教育系统先

进工作者以来，全国教育系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

教育问题的谈话，深入贯彻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精神，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以高度的历史

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工作，团结奋斗，锐意改革，

积极进取，为推进素质教育，推动教育的改革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 

为了表彰模范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对教育事业做

出的突出贡献，弘扬他们的高尚师德和先进思想，进

一步激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

努力开创教育工作的新局面，人事部、教育部决定授

予陶澍等 710 名同志“全国模范教师”荣誉称号，授

予刘彭芝等 79 名同志“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被授予“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教育系

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的同志，享受省部级劳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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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先进工作者待遇。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保持荣

誉，再接再厉，进一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推进新

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做出新的贡献。 

受到表彰的模范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是全国教育

系统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在他们中间，有

师德高尚，甘于奉献，勇于创新，在积极推进素质教

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取

得突出成绩的模范教师；有廉洁奉公，恪尽职守，埋

头苦干，开拓进取，在学校管理、服务和教育行政工

作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先进教育工作者。他们在平凡

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集中体现了新时期人

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崇高的思想境界和良好的精神

风貌。 

人事部、教育部号召教育战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

作者向“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

者”学习，学习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

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崇高思想；学习他们爱岗敬业，

爱生爱校，为人师表，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学习他

们任劳任怨，团结协作，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工作

精神；学习他们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精神风范，

以他们为榜样，认真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七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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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教育工作在发展先进生产力中

的重要作用，自觉担负起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重任，

牢固树立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三个代表”的

积极宣传者和实践者，为推动新世纪教育的改革和发

展，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做出更大贡献。 

二００一年九月六日 

2001 年全国模范教师名单 

北京市 

陶澍 北京大学徐元辉 清华大学 

黄嘉树中国人民大学王昆杨 北京师范大学 

沈光地北京工业大学邹法瑜 北京二十二中学 

任炜东 朝阳区日坛中学 李遗萍（女）丰台区

东铁匠营一小 

于淑云（女） 门头沟区大峪一小高玉军（女）

房山区良乡中学 

祁京生通州区潞河中学 郭志江 顺义区牛栏

山第一中学 

陈长泉密云县教研中心 薛营顺 平谷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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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义北京市化工学校 芦德芹（女）朝阳区劲

松第一幼儿园 

天津市 

张国雄津大学沈德立天津师范大学 

袁滨渤（女） 天津市第四十二中学 王春易

（女） 天津市第五十七中学 

徐青 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马丽莉（女） 和平

区第十一幼儿园 

朱兆林（女） 天津市新华中学 张良天津市司

法警官学校 

罗宗强南开大学 

河北省 

郑青梅（女） 涞源县第二中学肖荣学雄县中学 

刘玉梅（女） 保定市第三中学分校张洪池高碑

店市第一中学 

邓大翠（女） 任丘市实验小学 刘玉敏（女）

黄骅市第二中学 

于贵勤（女，满族）承德县三家乡孤山小学 

杨德文 武安市贺进小学孟进邯郸市第一中学 

袁庆禄邯郸师范专科学校 王和义永年县第二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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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义恒枣强县第二中学梁国顺冀州中学 

张艳丽（女） 衡水师范专科学校 齐书亭廊坊

市安次区码头镇北响口小学 

李泽学霸州市第一中学边得满昌黎县第一中学 

李延瑞（女） 石家庄外国语师范学校 王嘉励

（女） 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 

郭景茹（女） 元氏县第一中学徐淑娟（女） 玉

田县第一幼儿园 

孙兆平（女） 唐海县第一中学王敬丽（女） 遵

化市第二实验小学 

宁成 迁安市第一高级中学崔静（女）邢台市

聋哑学校 

王培生邢台市第一中学蔡建民蔚县西合营中学 

张海英（女） 沽源县实验小学何海琴（女） 宣

化县第二中学 

王文魁燕山大学贺国庆（白族）河北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 

杨绍普石家庄铁道学院 

山西省 

盛爱玲（女） 太原市第五中学侯国英（女） 太

原市第三十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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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荣（女） 大同市实验小学史广淑（女）

阳泉市第二中学 

秦宛钟潞城市第一中学成华英（女） 武乡县城

关小学 

王文凤（女） 陵川县实验小学温平山阴县第一

中学 

郭彦君（女） 忻州市七一路小学 贾文军宁武

县高级中学 

张凤年孝义市中学李文娥（女） 吕梁聋哑学校 

张桂香（女） 晋中市榆次二中 岳丽华（女）

介休市实验小学 

卢金荣临汾市三中周春棠（女） 襄汾县城关二

小 

武彩霞（女） 运城市幼儿师范学校张生万山西

大学 

邓延满山西省特殊教育中等专业学校 

于若昕（女） 山西省实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王秀瑛（女）呼和浩特市土默特中学陈光临（女）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马桂梅（女，回族） 包头市回民中学 郭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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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乌海市海勃湾区第五小学 

于振洋（蒙古族）喀喇沁旗锦山第三中学袁志

赤峰市松山区职教中心 

孙明俊呼盟扎赉诺尔煤业公司第七中学 

迎春（女，蒙古族） 扎赉特旗巴达尔胡中心校

纪凤国库伦旗六家子镇中心校 

曲秀杰（女）通辽市科尔沁区南门小学 黄嘉祥

锡盟职业教育中心 

吴林太察右前旗第一中学张月霞（女） 东胜市

第二中学 

刘瑜英（女）巴彦淖尔盟中学 万发金阿拉善左

旗第四中学 

李忠秀（女）内蒙古一机（集团）教育处第二中

学 

丛艾宁（女）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幼儿园罗辽复内

蒙古大学 

高炳德内蒙古农业大学 

辽宁省 

荆铁军 沈阳市第三十中学 丛立芝（女）沈阳

市第七十二中学 

叶晶晶（女）沈阳市和平区南宁幼儿园刘广纯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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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大学 

徐爱慧（女）大连市第六十五中学董大方（女）

大连市第四十六中学 

王素兰（女）鞍山市立山区深南小学 李素芹

（女）鞍山市华育学校 

张宝兰（女）抚顺市第十三中学 车顺梅（女，

满族） 桓仁县实验小学 

卢盛莽（满族） 凤城市第一中学邵树宽丹东市

第一中学 

李献吾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肖志一（回

族） 锦州市第二高级中学 

张凤艳（女）阜新市实验中学张敬泽彰武县高

级中学 

栗荣华（女）辽阳市白塔区实验小学 李晓红

（女）辽阳市辽化第一中学 

赵仕君（女）昌图县实验小学 李玉英（女）开

原市城效乡瓜台村小学 

王海斌 盘锦市高级中学池军华盘锦市第二完

全中学 

邢文哲 北票市龙潭乡初级中学 刘学廷凌源

市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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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山 葫芦岛市第一高级中学 朱志田葫芦

岛市建昌县药王庙镇初级中学钟万勰大连理工大学

吴剑华沈阳化工学院 

陆钟武 东北大学 

吉林省 

李国荣（女）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隋影（女）长

春市第一实验小学 

徐敏（女） 长春市计算机学校 林占春永吉县

黄榆乡中心小学 

陈晓梅（女）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高淑贤（女）

四平市第十七中学 

荆绍武 四平市第一中学孙成辽源市第五中学 

丁晓凤（女）通化市第五中学刘俊兰（女） 通

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西热小学 

马再跃（女）白山市实验小学陈世海镇赉县第一

中学 

于中保 大安市第一中学尹惠玉（女，朝鲜族）

龙井市第五中学 

张世发 敦化市黄泥河林业局子弟第二小学 

王云普 松原市第一高级中学颜凡平（女） 长

岭县东六号乡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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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兆升 吉林大学刘益春东北师范大学 

梁柱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 陈伟吉林省实验

中学 

黑龙江省 

雷清泉 哈尔滨理工大学杜善义哈尔滨工业大

学 

傅松滨 哈尔滨医科大学高德峰黑龙江省艺术

学校 

姜英丽（女）哈尔滨市第十四中学 曹永鸣（女）

哈尔滨市花园小学 

张景花（女）哈尔滨市 146 中学周慧清（女） 尚

志市一曼中学 

王丽萍（女）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王宝杰（女）

克东县宝泉镇永平村小学 

沈杰（女） 齐齐哈尔市第一中学马常礼宁安市

江南乡福兴小学 

余宏（女）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吕一平（女）

大兴安岭林业局育才中学 

张文岚（女）海伦市实验小学郭颖（女）绥化市

北林区第四中学 

张雪菲（女）肇东市三友小学苏广田北安市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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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北乐学校 

曲安钧 大庆铁人中学刘本新（女） 虎林市东

方红镇先锋小学 

张友梅（女）勃利县第一中学崔国胜海林林业局

第一中学 

张百合（女）双鸭山市第一中学 赵伟 齐齐哈

尔铁路运输职工大学 

朱莉（女）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北安分局高级中

学 

刘力华（女）伊春市第一中学郭明生鹤岗市第三

中学 

上海市 

姜波克 复旦大学沈祖炎同济大学 

金利通 华东师范大学房鼎业华东理工大学 

何友声 上海交通大学俞丽拿（女） 上海音乐

学院 

华泽钊 上海理工大学谢慧萍（女） 黄浦区第

一中心小学 

张主方 卢湾区教师进修学院奚天敬南洋中学 

胡芝娟（女）育才中学周逢（女）宜川中学 

秦若于（女）虹口区三中心幼儿园章国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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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高级中学 

江苏省 

欧阳平凯南京工业大学吴梧桐中国药科大学 

俞启香 中国矿业大学吕志涛东南大学 

吴康宁 南京师范大学闵乃本南京大学 

程淮中 淮阴财经学校王生（女）苏州市城建技

工学校 

顾维平（女）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周伟忠溧水县

第二中学 

薛法根 吴江市第二实验小学王海赳苏州市木

渎高级中学 

夏炎苏州中学陆云泉无锡市第一中学 

王菊娣（女）无锡市梅村高级中学周敏泽常州高

级中学 

彭伟平 溧阳市光华中学李玉荣句容市第二中

学 

张淳通州高级中学肖荣圣海安高级中学 

马蔚如东高级中学许桂华（女） 扬州大学附属

中学 

韩吉民 江都市第一中学沈凤生兴化县合陈镇

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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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马来 姜堰市溱潼中学 程广海铜山县郑集

中学 

许西林（女）徐州矿务集团中心小学 徐继田沛

县张寨中学 

李增祥 新沂市第一中学刘树田灌南县中学 

及秀琴（女）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臧殿高大丰高

级中学 

蔡廷林 建湖高级中学杨军 阜宁中学 

马乃清 淮阴县中学 黄艳梅（女） 淮安市人

民小学 

张涛涛 泗洪县第二中学袁龙 宿迁市实验小

学 

浙江省 

任继长 杭州市学军中学计翔 杭州师范学院 

刘永宽 宁海县城关镇城中小学 周国民镇海

中学 

何静波（女）鄞县古林职业中学 白莉莉（女）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余自强 温州市教委教研室 潘守理上虞市春

晖中学 

王嗣振 嘉兴市第一中学吴烈强安吉高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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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徐锦生 兰溪实验小学吕光峻永康第一中学 

姜荣根 衢州师范附属小学 谷慎之天台中学 

徐月新 缙云中学张敦国舟山市定海区盐仓中

心小学 

胡萃浙江大学王绍民浙江大学 

瞿佳温州医学院 

安徽省 

朱家芳（女） 合肥市第三十八中学 陈岩（女）

合肥市第十七中学 

李勇 濉溪县任集初中张家营亳州市第二中

学 

唐军捷蒙城县第二中学刘心海宿州市土甬桥区

浍南初级中学 

袁会林（女） 萧县实验小学 李良文固镇县实

验初级中学 

张灿明阜阳市临泉二中姜法周颖上小张庄中学 

解玉嘉淮南市第六中学罗新 滁州中学 

韩承赐全椒县慈济中学安福全六安市第二中学 

汪迅 霍山中学辛珠远（女） 马鞍山十七冶中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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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珑（女）芜湖县第一中学李胜江广德中学 

叶雪祥铜陵县第一中学吴玲（女）枞阳县横埠镇

雨亭小学 

陶红佩（女） 宿松中学洪正树祁门县第二中学 

景保红（女） 天长市釜山小学程周 安徽省轻

工业学校 

付玉兰（女） 安徽农业大学 马忠贤淮北煤炭

师范学院 

李涛 淮南师范学院 陈明华皖西学院 

金家恒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徐善驾中国科技大学 

福建省 

吴辉煌厦门大学 李必成 福州第一中学 

魏丽真（女） 福州第三中学曾国寿 厦门第一

中学 

陈碧珠（女） 云霄县元光中学 颜古城 安溪

县俊民中学 

陈宜聪莆田第一中学严业安 三明第一中学 

王维建武夷山第一中学 张金龙岩第一中学 

陈泽龙福安第一中学林裕嵩 华安县马坑学区

中心学校 

李惠珍（女） 泉州市晋光小学 杨琼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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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游县度尾学区下洲小学 

郑洛政顺昌县实验小学 李奕银 上杭县实验

小学 

吕必强福鼎市教师进修学校 赖承栋 宁化师

范附小 

郑琼（女）福州蓓蕾幼儿园 

江西省 

叶柯 南昌铁路一中刘王利王利（女） 南昌市

西湖区上河街小学 

钱茶花（女） 九江市星子县隘口小学沈建豪贵

溪市第一中学 

李玉珍（女） 新余市渝水区纱笼小学胡扬朋赣

州市龙南中学 

钟子金于都县实验小学 康坚（女）遂川荧屏小

学 

左仲华永新县任弼时中学周鸿生江西省余干中

学 

边慧英（女） 玉山县第一中学 郑玉珍（女）

上饶市六中 

张幼秋（女） 丰城市泉港镇中心小学华小明抚

州市临川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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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端荣江西省樟树农业学校 杨柏云南昌大学 

陈宗煊江西师范大学蔡建秀（女） 景德镇市教

研所 

胡千香（女） 奉新县冯川镇一小薛方森江西农

业大学 

黄佩英（女） 九江市浔阳区柴桑小学陈祥生

南康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山东省 

朱地 济南第三中学张怡明山东省实验中学 

任尚玲（女） 平阴县实验小学 杨冠夏青岛市

第二中学 

杨屹（女）青岛市实验小学 吕宗瑞 莱西市第

一中学 

于会祥淄博市第十八中学赵仁里高青市第一中

学 

侯同运 滕州市第一中学 胡秀峰枣庄市第十

八中学 

燕兰奎广饶县第一中学 于兰河 利津县第一

中学 

沈渭明烟台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俞守能（女） 烟

台农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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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臻莱州市实验中学 刘振华安丘市第四

中学 

李进芳诸城市繁华中学 王敏（女）潍坊市机关

幼儿园 

申霞（女）济宁市霍家街小学狄振山兖州市第一

中学 

相龙虎邹城市第三中学 秦祥军泰安市第一中

学 

张相平新泰市第一中学 于星华乳山市第二中

学 

杨彦 威海市第二中学 辛本卫日照市实验高

级中学 

郑培军五莲县第二中学 王敦语莱芜市第一中

学 

周奎齐博兴县实验中学 杨树海邹平县第一中

学 

丁志辉禹城第一中学宋兆海武城县第二中学 

岳纪平莘县第一中学李秀莲（女） 聊城第三中

学 

张则桥郯城县第一中学 李兆美（女） 莒南县

第一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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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开营费县第一中学崔玉宝 沂南县沂汶乡初

级中学 

李传宇菏泽市牡丹区教研室 祝宗义单县第一

中学 

葛昕（女）胜利油田第一中学高培基山东大学 

孙孚 青岛海洋大学周雪松青岛大学 

刘立山曲阜师范大学 

河南省 

乔健（女）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第二小学赵玉珍

（女）荥阳市峡窝镇中学 

孟繁玲（女） 郑州市盲聋哑学校乔国颖 开封

市高级中学 

任志聪（女） 开封市马市街小学卢建超 偃师

高中 

马素芳（女） 孟津县县直中学 王立社 宜阳

县第一高中 

初红云（女） 洛阳市第三中学 刘中惠（女）

平顶山市第一中学 

靳永军汤阴县第一实验小学翟春城 鹤壁市高

中 

牛荫泰新乡市育才小学 王桂芝（女）孟州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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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学 

尹丽春（女） 濮阳市第一中学 乔丽萍（女）

三门峡市第一中学 

杨翠英（女） 永城市实验中学 刘彬虞城县高

级中学 

陈书安许昌实验小学张付英（女）长葛市第一小

学 

吕俊梅（女） 漯河市第九中学 郭会民 商水

县第一高级中学 

戎法堂扶沟县白潭高中 王永奎 西华县第一

高级中学 

王书言项城市第一高级中学柏成刚 新蔡县第

一高级中学 

张志 泌阳县花园乡第一初级中学 戴新

（女） 驻马店高级中学 

酒明衍南阳市第一中学 金世坤 南阳市第八

中学 

冀保生邓州市城区第一小学陈涛社旗县第一高

中 

谭素莲（女） 潢川高级中学陈华锋 固始县高

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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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东信阳市第二职业高中李梦如 郑州大学 

徐盛桓河南大学崔光照 郑州轻工业学院 

王广国郑州工程学院谭金芳 河南农业大学 

陈广文河南师范大学茹振钢 河南职业技术师

范学院 

王爱民安阳师范学院陈建国 南阳师范学院 

李可亭商丘师范学院 

湖北省 

易帆武汉大学熊有伦华中科技大学 

刘尊明 湖北大学薛进（女）湖北省科技商贸学

校 

龚庆树 仙桃中学刘行功天门中学 

杨建明郧县第一中学 田爱华（女） 宜昌市第

一中学 

朱智慧（女）宜昌县实验小学许明秀（女） 钟

祥市张集镇初级中学 

田代祥 荆门市龙泉中学彭树德潜江中学 

何文浩 武汉外国语学校徐丽萍（女） 武汉市

武昌区中华路小学 

戚文正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 詹薇（女）武

汉市实验学校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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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林 浠水县闻一多中学曾祥友麻城市第一

中学 

邢新山 黄冈中学熊幼芳孝感高级中学 

吴祖华 汉川市实验中学卢万云安陆市第一

高级中学 

张大英 咸宁市咸安区青龙山高中 徐鸿钧荆

州中学 

胡成权 沙市中学冉红（女）江陵县郝穴中学 

汪文超 襄樊市第五中学王桂荣（女） 谷城

县第一中学 

陶仕富 襄樊市第四中学童以刚随州市第二中

学 

朱圣明 广水市第三高级中学 谭斌 恩施自

治州高级中学 

冉崇高（土族） 利川市民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王月娥（女） 阳新县王英希望小学 

王桃（女） 葛洲坝外国语学校 

湖南省 

何继善 中南大学梅炽中南大学 

朱翔湖南师范大学官春云（蒙古族） 湖南农业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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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留仙 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文明怀化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建军 长沙市第一中学唐晓云（女） 长沙市

明德中学 

袁正一 长沙市岳麓区教师进修学校 成珊

（女）长沙市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戴弼贤 宁乡县第一中学焦功成浏阳市第一中

学 

庞碧良（女）韶山市韶山学校潘淑云（女） 湘

乡市泉塘镇学区新泉中学 

王建军（女）醴陵市教育局教研室张群明炎陵县

第一中学 

阳冬玉（女）常宁市蒲竹瑶族乡松塔小学 万和

森衡阳市第一中学 

贺传贤 祁东县职业中专学校林炜武冈市第二

中学 

游庆福 岳阳市第一中学龚雄飞汨罗市第一中

学 

刘金龙（土家族）石门县壶瓶山镇夹马小学胡卫

民安乡县城关镇城北中学 

邹金浓（女，土家族）慈利县江垭镇中学 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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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安化县职业中专学校 

王兆虹（女）沅江市第一中学李友云（女） 涟

源市第一中学 

杨劭良（女）新化县第十四中学 王治政江永县

源口瑶族乡学校 

唐小平（女，侗族）怀化市舞水小学 翟祖福

辰溪县黄溪口镇双龙村小学 

段长生 资兴县团结瑶族乡中心完小 张导成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 

张进修 中山大学杨培增中山医科大学 

庞雄飞 华南农业大学黄玉山（女） 华南师范

大学 

陈新广东工业大学潘蜀健广州大学 

张宪民汕头大学施铁如广东教育学院 

李子松 广州市广雅中学游彩云（女） 广州市

天河区体育东路小学 

朱广亮 广州市番禺区石基中学 芮利文（女）

深圳中学 

杨玉莲（女）斗门县第一中学王永青汕头市华侨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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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绍昌 汕头市林百欣中学 丘志明韶关市北

江中学 

陈守仁 乐昌市第一中学廖其焕龙川县第一中

学 

黄永辉 紫金中学陈昭亮梅州市梅江区人民小

学 

黄奇贤 兴宁市田家炳中学 郭瑞民博罗县龙

溪中学 

刘智昂 中山市实验小学梁卫东新会市第一中

学 

全疆发 佛山市第一中学郑荣彪阳江市第一职

业高级中学 

刘滨章 湛江第一中学黄钜光高州市新垌一中 

彭美娣（女）四会市四会中学 陈育红（女） 清

远市第一中学 

罗少锋 阳山县黎埠中心小学陈宗焕阳春市第

一中学 

黄立治 丰顺中学盘日伟顺德市李兆基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曾爱群（女）南宁市第八中学刘春妮（女） 南

宁市第十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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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钢柳州高级中学吴任辉灌阳县黄关镇猫儿石

两田凹小学 

李和平 全州县全州高级中学陈凤燕（女） 梧

州市蝶山区教育局教研室 

杨肇华 合浦县闸口中学吴永生防城港市防城

实验高级中学 

刘成惠（女）博白县博白镇第一小学 谭树泉陆

川县中学 

侯琼凤（女）桂平市桂平镇中心小学 许家雄贵

港市江南中学 

李小薇（女）钦州市合浦师范学校农秀华（女）

钦州市钦北区平吉镇中心小学 

韦成荣（壮族） 马山中学黄祖应（壮族）柳州

地区民族高级中学 

韦韧（壮族）百色高级中学刘清新（女） 南

丹县中学 

吴言明 河池地区巴马民族师范学校 王双飞

广西大学 

唐凌广西师范大学罗星凯广西师范大学 

唐安洲 广西医科大学廖安平广西民族学院 

崔林凤（女）柳州铁路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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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吴素秋（女）海口市第九小学龚玮丹（女） 三

亚市第五中学 

黄广源 琼山市琼山中学陈国华海南中学 

林强海南大学 

重庆市 

陈苇（女） 西南政法大学 庞友贤（女） 黔

江区联合镇第一小学 

曾艳（女） 重庆市巴蜀幼儿园 刘芳平云阳县

双江镇东风村校 

何遗昌 南岸区教师进修学校张大均西南师范

大学 

罗祖才 铜梁中学毛克宽长寿中学 

张文琼（女）江津中学何光勇重庆市第一师范

学校 

钱小苹（女）重庆市第七中学张素华（女） 重

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龙宗元 梁平中学李兴兰（女） 涪陵实验中学 

樊向蓉（女）万州第三中学 冉建蓉（女） 武

隆县巷口小学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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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蕃昆彭山县第一中学王削凌 仁寿县文宫中

学 

周秀华（女，羌族） 汶川县威州中学文正才（藏

族） 金川县东方红小学 

龚定文广汉中学何文杰 什邡市云西中学 

胡博 华蓥中学冯春梅（女）邻水县九龙中学 

刘映剑广元市剑阁中学李发武 苍溪中学 

陈平 乐山第一中学 娄万强 峨眉第二中学 

阎践中资中县第二中学尹团结 内江市第六中

学 

林登富仪陇县大风乡小学校何正柱 南充市阆

中中学 

黎永生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 李晓瑜 蓬溪

中学 

刘先万射洪中学黄鹂（女） 雅安中学 

竹艳芳（女）雅安市芦山县幼儿园张林（女） 南

溪县第一中学 

陈开地宜宾县第一中学周步俊安岳中学 

贺光辉简阳中学张维雄 自贡市蜀光中学 

祝秀娟（女）荣县正紫镇学校陈川平（女，瑶族）

康定县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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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翁（女，藏族） 康定中学赵晓林 泸州市

第六中学 

胡学刚泸州教育学院 拉马日尔（彝族）普格县

东山乡中心校 

冯泽辉绵阳中学周扬文 绵阳市南山中学 

张超 达州市高级中学 陈曰忠 大竹中学 

刘兆嘉巴中中学杨廷茂 巴中市平昌中学 

刘娟（女） 成都市天涯石小学 雷家端（女）

成都市第七中学 

魏诗国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张新全 四川农

业大学 

彭启琮电子科技大学 王家素 西南交通大学 

欧阳钦四川大学 

贵州省 

赵逵遵义医学院 文方贵州工业大学 

唐好贵州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盛元明（女） 贵

阳市第六中学 

舒盛刚（彝族） 息烽县河坎小学潘用敏（女）

遵义师专实验学校 

张祖顺 绥阳县坪乐乡解放小学 李升科六盘

水市六枝特区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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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林 关岭县永宁中学魏顺勇松桃第三中学 

黎明毕节市第二中学史洪仙（女，白族）黔西县

雨朵雨化小学 

潘安华（苗族） 凯里市第一中学徐明琼（女，

侗族）剑河县南明小学 

唐汉林（苗族） 惠水摆榜小学杨来雄（回族）

福泉第一中学 

钟远达 安龙县第一中学 

云南省 

李正芳（女，壮族） 广南县八宝中心校罗刚勐

海县职业高级中学 

杨宝华（回族） 开远市第十一中学侯丙生龙陵

县象达中学 

陶建生（藏族） 中甸县第七中学 陈正垠（彝

族）临沧师范学校 

李明辉怒江州民族中学 法兆云（彝族）玉溪第

一中学 

许新书（女）陇川县第二中学 杨淑珍（女，彝

族）楚雄州幼儿园 

陆鸿魁巧家县第一中学 亚非（女）昆明市第八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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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杰昆明市第十二中 李舜荣富源县第一中

学 

朱有勇云南农业大学林文勋云南大学 

西藏自治区 郑维列西藏农牧学院 周畅根 

拉萨北京中学扎巴（珞巴族） 米林县丹娘乡鲁

霞小学 

陕西省 

舒德干 西北大学杨银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冯博琴 西安交通大学高立荣榆林农业学校 

路玮（女） 西安市新城区后宰门小学高雅锦

（女） 西安市西航公司第二中学 

金姝婷（女，朝鲜族）长安县第三中学边团结陕

西师大附属中学 

程弘（女） 西安小学贾秀梅（女） 岐山县城

关小学 

曹有凡（女）彬县实验小学杨军政武功县普集高

中 

李荣强 礼泉县第一中学姜信周渭南市瑞泉中

学 

李小金 澄城县城关第一小学吉锡民韩城市象

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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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斌铜川市第一中学房建波勉县第一中学 

向志舫 安康师范附属小学 杨守国商州师范

学校 

赵忠民 延安中学李艳芳（女） 清涧县逸夫小

学 

王守文 绥德中学李智锋杨陵中学 

李振东 西安中学 

甘肃省 

张文（女） 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小学李美喜

（女） 天水市第五中学 

曹德中 白银市实验中学闫艳（女）嘉峪关市

逸夫学校 

马武元 金塔县中学刘世俭山丹县第二中学 

韩文俊 武威第一中学张怀德通渭县第一中学 

芦顺明 成县红川小学文涛 庄浪县第一中学 

杨小明 平凉地区师范学校 张学成镇原县李

园子小学 

张守权 临夏中学尕藏加措（藏族）卓尼县藏族

中学 

李唯甘肃农业大学周祥椿兰州农业学校 

青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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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波 青海师范大学吴登文 平安县平安中学 

高青（女）格尔木市实验小学阎文华 湟源畜牧

学校 

贺延珠门源县二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 

杨建菊（女）固原地区幼儿园高苗（女） 陶乐

县县城小学 

段梅英（女，回族） 银川市郊区燕鸽小学徐

文祥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 

田宁江彭阳县第二中学沈岚（女） 银川市第九

中学 

贺答汉宁夏农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谢玉华（女） 乌鲁木齐市第十三中学 

吐尔逊·肉孜（维吾尔族）乌鲁木齐市第十四中

学 

刘晋扬克拉玛依第十中学 

汪海峰库车县第二中学 

高兰（女）阿合奇县团结小学 

阿不都热合曼·扎力（塔吉克族） 塔什库尔干

县瓦恰乡小学 



最新监察执法全书

·１５２· 

阿不都克由木·赛买提（维吾尔族）疏勒县第二

中学 

买提玉苏甫·买提沙迪克（维吾尔族） 于田县

阿羌乡小学 

潘玉梅（女） 和田市第一小学 

朱马热提·阿合来提（哈萨克族） 新源县哈拉

布拉乡一中 

雪克来提（维吾尔族） 伊宁市第五中学 

巴亭·乌哈斯（女，哈萨克族）吉木乃县吉木乃

镇别拉尔克中学 

陆苏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新湖农场第一

中学 

雷晓红（女） 石河子市第二中学 

熊黑钢新疆大学 

王雪薇（女） 新疆农业大学 

解放军 

金小娟（女） 总参谋部兵种部机关第三幼儿园 

王芳芝（女） 解放军 62201 部队幼儿园 

罗德茂解放军 63600 部队东风中学 

陈正辉（女） 解放军 92910 部队幼儿园 

焦天平空军工程大学工程学院子女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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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依军（女） 第二炮兵工程学院附属中学 

2001 年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名单 

北京市 

刘彭芝（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天津市 

廖群天津市机电高级技术学校 

河北省 

宁家一（满族）承德市教育委员会 

徐英杰石家庄市教育委员会 

张宝富三河市教育局 

赵智敏（女） 沧州卫生学校 

山西省 

陈昌乐芮城县教育局 

宁雪清（女） 临汾市教育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 

萧圣赞赤峰市第二中学 

安如林内蒙古轻工业学校 

辽宁省 

刘贵元庄河市实验小学 

李洪吉鞍山市教师进修学院 

张桂芬（女） 盖州市榜式堡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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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 

刘树杰吉林市教育委员会 

朱彤顺长春市二道区教育局 

黑龙江省 

赵翠娟（女） 哈尔滨市南马路小学 

刘云川牡丹江市第二中学 

辛超齐齐哈尔市职教中心 

上海市 

冯容士风华中学 

江苏省 

董正 王景 南京外国语学校 

金乐荪南通市芦泾中学 

宋浩熙徐州市教育委员会 

方洛盐城市教育局 

浙江省 

柯梧野温岭师范学校 

徐松泉富阳中学 

陈志超苍南县教育委员会 

安徽省 

方奇生池州市教育局施一飞黟县渔亭初级中学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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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松福州师范学校附属第二小学 

江西省 

袁祥林高安市灰埠中学龙小萍（女） 萍乡市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 

全苍怀南城县第二中学徐国荣江西财经大学 

山东省 

于肇庆青岛市第五十八中学张文南寿光市教育

委员会 

于崇津 济宁市第一中学刘新春临沂市教育委

员会 

河南省 

程万治偃师市教育委员会 史广群新乡市教育

委员会 

谢世山濮阳市子路小学魏桂云（女） 驻马店市

第二中学 

郭正让郑州大学 

湖北省 

王莉娅（女） 湖北省实验幼儿师范学校谭家政

秭归县教育局 

李汉发武汉市砺志中学庞代文武汉大学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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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富祁阳县第一中学何昌亮桂阳县教育局 

尹活生吉首市教育局 李振民邵东县第三中学 

广东省 

林惠生汕尾市教育局教研室陈育庭江门市教育

局教研室 

成江华潮州市金山中学吴谋超揭西县棉湖中学 

黎明达云浮市邓发纪念中学谭润光广东省机械

学校 

周润标东莞市望牛墩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田景章河池地区教育局李尚平广西大学 

海南省 

王恩周琼海师范学校 

重庆市 

傅唯泉巴蜀中学 

四川省 

刘盛华西昌市第一中学侯源发 宜宾市第一中

学 

陈三元绵阳市游仙区教育文化体育委员会洪涛

郫县教育委员会 

朱齐庄成都市列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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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秦楠（女）遵义市文化小学龙从芬（女，青族）

毕节地区盲聋哑学校 

云南省 

和克政（纳西族） 丽江地区教育委员会李映春

（女，白族）大理州教育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 

珠杰（藏族） 错那县教育局 

陕西省 

余光雅 宝鸡市教育委员会李大廷 西乡县文

教体育局 

甘肃省 

王生云 永登县教育局夏永盛 酒泉卫生学校 

青海省 

田才旦（藏族） 贵南县教育科技文化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不都外力·买买提（维吾尔族） 麦盖提县第

一小学 

段咸钧塔城地区师范学校解放军 

狄晓莉（女）武警青海省总队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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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
作委员会关于开展国家公务员普通话
培训的通知 

（人发〔１９９９〕４６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国家推广全

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为进一步贯彻中央领导同

志关于“推广普通话，公务员要带头”的指示精神，

提高公务员的普通话水平，人事部、教育部、国家语

委决定，在全国公务员中开展普遍话培训工作。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人事部门要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加

大公务员带头推广普通话的宣传力度，要进一步提高

国家公务员对推广普通话重要意义的认识，充分调动

公务员学习、推广、使用普通话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二、各地各部门要采取措施，加强对公务员普通

话的培训，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工作与培训的关系。

通过培训，原则要求１９５４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的

公务员达到普通话三级甲等以上水平；对１９５４年

１月１日以前出生的公务员不作达标的硬性要求，但

鼓励努力提高普通话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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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方言地区或使用方言以及普通话不熟练的

公务员，要在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实施针对性培训，

要结合公务员的业务实际，制定普通话培训的长期规

划、达到的标准以及测试的办法。对普通话培训，可

以先试点，然后再以点带面，逐步推广。 

四、公务员普通话培训工作按分级分类的原则组

织实施。人事部负责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公务

员的普通话培训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人

事部门负责本辖区公务员的普通话培训工作。各级教

育部门、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协助配合。 

五、开展公务员普通话培训，各地可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具备条件的地方，可

以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语言文

字工作部门应在普通话培训、测试方面给予支持协

助。 

六、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公务员普通话培训

工作，要把推广普通话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作

为提高公务员素质的内容列入工作日程。要从各地、

各部门实际出发，激励公务员积极参加普通话培训，

发挥公务员推广普通话的表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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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家公务员在公务活动中应当自觉使用普通

话。各地、各部门要逐步将普通话作为考核公务员能

力水平的内容之一。 

附件：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试行） 

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２日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试行） 

一级 

甲等 朗读和自由交谈时，语音标准，词汇、语

法正确无误，语调自然，表达流畅。测试总失分离在

３％以内。 

乙等 朗读和自由交谈时，语音标准，词汇、语

法正确无误，语调自然，表达流畅。偶然有字音、字

调失误。测试总失分率在８％以内。 

二级 

甲等 朗读和自由交谈时，声韵调发音基本标

准，语调自然，表达流畅。少数难点音（平翘舌音、

前后鼻尾音等）有时出现失误。词汇、语法极少有误。

测试总失分离在１３％以内。 

乙等 朗读和自由交谈时，个别调值不准，声韵

母发音有不到位现象。难点音较多（平翘舌音、前后

鼻尾音、边鼻音、ｆｕ－ｈｕ、ｚ－ｚｈ－ｊ、送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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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送气、ｉ－ｕ不分，保留浊塞音、浊塞擦音、丢介

音、复韵母单音化等），失误较多。方言语调不明显。

有使用方言词、方法语法的情况。测试总失分率在２

０％以内。 

三级 

甲等 朗读和自由交谈时，声韵调发音失误较

多，难点音超出常见范围，声调调值多不准。方言语

调较明显。词汇、语法有失误。测试者失分率在３０

％以内。 

乙等 朗读和自由交谈时，声韵调发音失误较

多，方言特征突出。方言语调明显。词汇、语法失误

较多。外地人听其谈话有听不懂情况。测试总失分率

在４０％以内。 

人事部、交通部、农业部关于印发
《船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的
通知 

 

根据深化职称改革的要求，现将《船舶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望各地区、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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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船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
定 

一、为加强船舶专业技术队伍建设，根据进一步

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有关精神，特制定本规

定。 

二、船舶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行国家考试制

度，并逐步在远洋、沿（外）海、近岸和内河四类航

区实施。今后对实行以考试的办法确定资格的人员，

不再进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通过考

试获得船舶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表明其具有担任相

应职务的专业技术水平，但资格不与工资待遇挂钩。

单位行政领导在岗位需要时，根据德才兼备的原则，

可从获得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中择优聘任。 

三、船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级别按照船舶专业技

术职务档次设置，分为员级、助理级和中级，其专业

包括驾驶、轮机、船电和报务。 

四、船舶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与国家港务监

督和国家渔港监督部门组织的相应级别的船员适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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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或职务船员证书考试合并进行。考试实行全国统

一组织、统一大纲、统一试题和统一评分标准。 

五、参加船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具备

下列条件： 

1、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改革开放

政策，遵纪守法，热爱航运、渔业事业。 

2、符合国家“港监”、“渔监”部门对参加相应

级别船员考试的学历和海上资历等要求。 

六、考试合格，授予人事部统一印制的《专业技

术资格证书》，全国范围有效。资格的有效期为五年，

有效期满，持证者要主动到发证机构注册登记。 

七、对在首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中受聘船舶

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经考核合格，可以续聘

其专业技术职务。其中参加国家港务监督部门组织的

考试或国家渔港监督部门组织的考试，取得船员适任

证书或职务船员证书的人员，也可授予人事部印制的

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八、船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由人事部、交

通部和农业部共同负责，研究决定考试的有关政策、

规定和重大原则问题。人事部负责审定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大纲、试题水平和对考试进行监督，并会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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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农业部分别制定有关船舶专业技术人员考试实

施意见。国家港务监督和国家渔港监督部门分别负责

组织考试实施工作。 

九、本规定适用于海上、内河船舶专业技术人员

的资格考试工作。船员适任证书和渔船职务船员证书

的考试发证工作仍按国家港务监督和国家渔港监督

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过去关于船舶专

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有关规定如与本规定不符，以

本规定为准。 

十一、本规定由人事部负责解释。 

人事部、建设部关于印发《注册城
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
知 

（人发〔２０００〕２０号） 

现将《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２０００年２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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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实
施办法 

根据人事部、建设部《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

制度暂行规定》（人发〔１９９９〕３９号，以下简

称《暂行规定》），为规范和加强考试管理，切实做好

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制定本办法。 

一、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从２０００年

开始实施，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一般安排在１０月

份）。首次考试时间定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４日至

１５日。 

二、人事部和建设部共同负责注册城市规划师执

业资格考试工作，日常管理工作由建设部或其授权的

机构负责。具体考务工作委托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组

织实施。 

各地的考务工作，由当地人事（职改）部门会同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具体职责分工，由

各地自行确定。 

三、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科目为：《城

市规划原理》、《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城市规划相

关知识》和《城市规划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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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分四个半天进行，其中《城市规划实务》科

目考试时间为三个小时，其他三个科目考试时间均为

两个半小时。 

四、在《暂行规定》下发之日前，已受聘担任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只参加《城

市规划管理与法规》、《城市规划实务》两个科目的考

试，《城市规划原理》、《城市规划相关知识》两个科

目可免试。 

（一）１９８７年以前（含１９８７年），取得

城市规划专业硕士学位，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满１０年

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满１２

年。 

（二）１９８４年以前（含１９８４年），取得

城市规划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满１

５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城市规划工

作满１７年。 

五、凡符合《暂行规定》第七条和本办法第四条

规定的报名条件者，均可报名参加考试。 

六、考试以两年为一个周期，参加全部科目考试

的人员须在连续的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

考试。参加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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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应试科目。 

七、参加考试须由本人提出申请，所在单位审核

同意，携带有关证明材料到当地考试管理机构报名。

考试管理机构按规定程序和报名条件审查合格后，发

给准考证。考生凭准考证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

试。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及其直属单位的报考人员，

按属地原则报名参加考试。  

 

八、建设部负责组织编写和确定城市规划师执业

资格考试、培训指定用书及有关参考资料，并负责城

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的培训管理工作。 

九、建设部或其授权的机构负责组织全国注册城

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的师资培训工作，经培训合格

后，由建设部颁发注册城市规划师培训教师资格证书

后，方可承担培训任务。申请承担城市规划师执业资

格考试培训的单位要具备场地、师资、教材等条件，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人

事（职改）部门审核批准。 

十、坚持培训与考试分开的原则，参加培训工作

的人员，不得参加考试及管理工作（包括命题和组织

管理）。考生参加考前培训，坚持自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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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培训及有

关项目的收费标准须经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批准。 

十二、要严格执行考试考务工作的有关规章制

度，切实做好试卷的命题、印刷、发送和保管过程中

的保密工作，严格考场纪律，对违反考试有关规定者，

要严肃处理，并追究领导责任。 

人事部、建设部关于实施造价工程
师执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为切实做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现将

考试组织实施中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自１９９８年起在

全国举行。考试工作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考试时间

为每年１０月份，分四个半天进行。 

二、人事部、建设部委托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具

体组织实施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考务管

理工作。各地人事（职改）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要加强对考务工作的领导和指导，确保考试工作的顺

利进行。 

三、考试科目为：工程造价管理相关知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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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价的确定与控制、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本科目分

土建工程专业和安装工程专业，报名时考生可选择其

一）、工程造价案例分析。各科目考试成绩合格者，

方能获得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 

四、在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发

〔１９９７〕７７号）下发之日前，已受聘担任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工程造

价管理相关知识、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两个科目，只

参加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工程造价案例分析两个

科目的考试。 

（一）１９７０年（含１９７０年，下同）以前

工程或工程经济类本科毕业，从事工程造价业务满１

５年。 

（二）１９７０年以前工程或工程经济类大专毕

业，从事工程造价业务满２０年。 

（三）１９７０年以前工程或工程经济类中专毕

业，从事工程造价业务满２５年。 

五、根据工程造价专业技术队伍的实际情况，对

工程造价及相近专业中专毕业后，从事工程造价业务

满１５年，并受聘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业技术

人员，在２０００年（含２０００年）以前，可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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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全部科目的考试。 

六、参加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者，须由本人

提出申请，经所在单位考核推荐，按规定时间和地点

报名。报名时须提供报名条件中要求的学历证书、专

业技术职务证书和所在单位出具的从事工程造价业

务年限证明。报名后经考试管理机构会同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审核合格，发给准考证，凭准考证在指定的地

点和时间参加考试。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其直属单

位的报考人员，按属地原则报名参加考试。 

七、考场设置地点由人事部、建设部确定，原则

上设在省辖市以上的中心城市。 

八、认真做好考前培训工作。培训单位必须具备

场地、师资、教材等条件，由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推荐，经建设部审批后公布。 

九、培训工作委托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组

织实施。要坚持培训与考试分开的原则，参与培训工

作的人员不得参与所有考试工作（包括命题与组织管

理）。考生按自愿的原则参加培训。 

十、考试与培训的收费标准须经当地物价部门核

准。 

十一、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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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管理的通知》（人发（１

９９７）７５号）规定，认真做好试卷在命题、印刷、

发送和保管过程中的保密工作，严肃考风考纪，严禁

弄虚作假，保证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各环节工作

的健康运行。 

人事部、海关总署关于海关系统从
高等院校２０００年应届毕业生中考
试录用国家公务员工作的通知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海关事业不断发展

的需要，加强海关系统公务员队伍建设，人事部、海

关总署决定组织北京等４１个海关（以下简称海关系

统）从高等院校２０００年应届毕业生中考试录用国

家公务员。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海关系统公开招考国家公务员的工作要严格按

照《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的有关要求，坚持公

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严格考试考核，确保

进入海关系统公务员的素质。 

二、组织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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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海关系统从高等院校（含海关直属院校、公

安部直属院校，下同）应届毕业生中考试录用国家公

务员工作，纳入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工作范围，

由人事部、海关总署统一下达录用计划，制定考试方

案，确定录用标准；人事部负责确定考试科目并命题

制卷；各招考海关负责组织报名、笔试考务和面试工

作；人事部委托省级政府人事部门进行指导和监督。 

三、录用计划 

列入本次招考的有广东分署、北京海关等４１个

海关单位，计划录用２５５３人，各海关招考计划详

见附件。 

四、报考对象及条件 

２０００年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定向、委培生

除外）同时符合下列三个条件的可以报考： 

１、具备《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要求的基

本条件； 

２、符合拟报考职位所需资格条件； 

３、符合当地接收应届毕业生的有关规定。 

其中，报考海关缉私警察的应届毕业生必须符合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办法》规定的有关条件。 

五、报名办法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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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在北京、广州、上海、南京、武汉、成

都、西安、沈阳、南宁海关设置九个报名点，报名者

可就近直接到报名点海关报名，也可委托他人报名。

每个报名者只能报考一个海关的一个职位。 

上述报名点同时作为人事部、海关总署设置的笔

试考点，对符合条件的报考者发放准考证。 

报名日期为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５日至２６日。 

六、录用考试和时间 

录用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两部分。 

笔试科目包括《公共基础知识》、《行政职业能力

倾向测验》和《申论》三个部分。由人事部统一确定

考试内容，统一命题和制卷。人事部、海关总署组织

力量，统一阅卷并划定合格分数线。考试范围以《２

０００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考

试大纲》为准，考试教材为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全国

指定用书《公共基础知识》、《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

（１９９９年版，中国铁道出版社）。 

笔试时间为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６日。 

上午：８：００－１０：００ 

公共基础知识 

１０：３０－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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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职业能力 

下午：２：００－４：３０ 

申论 

面试由各招考海关按人事部、海关总署的要求自

行组织。 

七、录用 

各招考海关确定拟录用人员后，填写《中央国家

行政机关录用公务员表》一式三份，并提出录用意见

后报海关总署审批，海关总署将审批情况送人事部备

案。整个招考工作计划在４月底以前全部完成。 

八、有关要求 

本次招考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涉及的应届毕业生

数量较大，各有关部门要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

发，加强协作配合，严密组织，各负其责，把各个环

节的工作做细做好，保证招收质量，保持社会稳定，

圆满完成任务。 

招考工作中的重大情况和问题及时报人事部、海

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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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海关总署关于部分海关从
１９９９年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录用国
家公务员工作的通知 

为加强海关系统公务员队伍建设，在总结去年部

分海关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录用国家公务员工作经

验基础上，人事部、海关总署继续组织部分海关从１

９９９年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录用国家公务员的工作。

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录用公务员的基本原则 

部分海关公开招考国家公务员的工作要按照《国

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的有关要求，坚持公开、平

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严格考试考核，确保进入海

关系统公务员的素质。 

二、组织分工 

这次部分海关从高等院校（含海关直属院校，下

同）应届毕业生中考试录用国家公务员工作（以下简

称大学生招考），纳入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工作

范围，由人事部和海关总署统一下达录用计划，制定

考试方案，确定录用标准；人事部负责确定考试科目

并命题制卷；各招考海关负责组织报名、笔试考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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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工作；人事部委托省级政府人事部门进行指导和

监督。 

三、录用计划 

列入本次招考的有广东分署、北京海关等４０个

海关，计划录用２２１５人，各海关招考计划详见附

件一（略）。 

四、报考对象及条件 

１９９９年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定向、委培和

自费生除外）同时符合下列三个条件的可以报考： 

１．具备《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要求的基

本条件； 

２．符合拟报考职位所需资格条件； 

３．符合当地接收应届毕业生的有关规定。 

其中，报考海关缉私警察的大学毕业生必须符合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办法》规定的有关条件。 

五、报名办法和日期 

海关总署在全国设置７个报名点，分别为：北京、

广州、上海、南京、成都、西安、沈阳海关，各报名

点共同承担各招考海关的报名工作。报名者可就近直

接到报名点海关报名，也可委托他人报名。每个报名

者只能报考一个海关的一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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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报名点同时作为人事部、海关总署设置的笔

试考点，对符合条件的报考者发放准考证。 

报名日期为３月８日至１０日。 

六、录用考试和时间 

录用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两部分。 

笔试科目包括《综合知识》（含写作）和《行政

职业能力倾向测验》两部分。由人事部统一确定考试

内容，统一命题和制卷。人事部、海关总署组织力量，

统一阅卷并划定合格分数线。考试教材为国家公务员

录用考试公共科目全国统一用书《综合知识》（１９

９７年版）。 

笔试时间为１９９９年４月３日。 

面试由各招考海关按人事部、海关总署的要求自

行组织。 

七、录用 

各招考海关确定拟录用人员后，填写《中央国家

行政机关录用公务员表》一式三份，并提出录用意见

后报海关总署审批。海关总署将审批情况送人事部备

案。整个招考工作计划在４月底以前全部完成。 

八、有关要求 

本次招考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涉及的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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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较大，各有关部门要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

发，加强协调配合，严密组织，各负其责，把各个环

节的工作做细做好，保证招收质量，保持社会稳定，

圆满完成任务。 

招考工作中的重大情况和问题要及时报人事部、

海关总署。 

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
发《执业中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及
《执业中药师资格认定办法》的通知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有关实行职业资格制度的精

神，根据人事部、劳动部《关于颁发＜职业资格证书

规定＞的通知》要求，为加强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和

中药品市场管理，保障人民用药安全，现将《执业中

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实施

办法》及其《执业中药师资格认定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贯彻执行。 

附件一：执业中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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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药是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了加强对中药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准入控

制和对中药生产、流通的管理，确保中药质量，保障

人民用药安全和维护人民健康，促进我国中医药事业

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有关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以及《职

业资格证书规定》的有关条款，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在中药生产和中药流通领域实施执

业中药师资格制度。凡从事中药（中药材、中成药、

中药饮片、中医药保健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事业

单位，在其关键岗位必须配备有执业中药师资格的人

员。执业中药师通过资格考试取得执业资格，依法独

立执行业务。 

执业中药师英文译为：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Ｐｈ

ａｒｍａｃｉ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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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执业中药师资格制度属于职业资格证书

制度，由国家确认批准。 

第四条 人事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负责全

国执业中药师资格制度的政策制定、组织协调、资格

考试、注册登记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获得执业中药师资格证书的人员，表明

已具备执业中药师的水平和能力，作为依法申请领办

中药生产、经营或独立执行业务的依据。 

 

 第二章 考 试 

第六条 执业中药师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

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每年举行一次。 

第七条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获准在我国境

内就业的其它国籍的人员，遵纪守法并具备以下条件

之一者，可申请参加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 

（一）中药学或相关学科中专毕业后，从事中医

药工作满十年； 

（二）中药学或相关学科大专毕业后，从事中医

药工作满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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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药学或相关学科大学本科毕业后，从事

中医药工作满四年； 

（四）获中药学或相关学科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

生班结业后，从事中医药工作满二年； 

（五）获中药学或相关学科硕士学位后，从事中

医药工作满一年； 

（六）获中药学或相关学科博士学位； 

（七）已正式受聘担任主管中药师职务的人员； 

（八）正式受聘担任中药师职务满五年，连续从

事中医药工作满十五年。 

第八条 人事部负责审定考试科目、考试大纲和

试题，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考试进行检查、监督

和指导，并组织或授权组织实施各项考务工作。 

第九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指导考试大纲的

拟定、培训教材的编写和命题工作，统一规划并组织

或授权组织考前培训等有关工作。培训工作必须按照

与考试分开、自愿参加的原则进行。 

第十条 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的合格者，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事（职改）部门颁发人事部统一印

制、人事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用印的《执业中药师

资格证书》，经注册后全国范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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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注 册 

第十一条 执业中药师资格实行注册登记制度。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省级中药主管部门为执业中药

师的注册管理机构。人事部和各级人事（职改）部门

对执业中药师的注册和使用情况有检查、监督的责

任。 

第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职改）

部门根据人事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出的执业中

药师资格考试及格名单向合格者核发资格证书，并通

知其到当地中药主管部门注册。接到通知后须在三个

月内办理注册登记手续，逾期不办者，其考试成绩不

再有效。 

第十三条 申请执业中药师注册者，必须同时具

备下列条件： 

（一）遵纪守法，遵守中药师职业道德； 

（二）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合格； 

（三）身体健康，能坚持在执业中药师岗位工作； 

（四）经所在单位考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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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注册者，应经单位考核合格并有知识更新、

参加业务培训的证明。 

第十四条 经批准注册的执业中药师，由省级中

药主管部门在《执业中药师资格证书》中的注册登记

栏内加盖印章，并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备案。 

第十五条 执业中药师有效期一般为三年，有效

期满前三个月，持证者要按规定主动到注册机构重新

办理注册登记。对不符合第十三条要求的，不予重新

注册。 

第十六条 凡脱离中药师工作岗位连续时间二年

以上（含二年）者，注册管理机构将取消其注册；若

要重新注册，必须再次通过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 

第十七条 执业中药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由所在单位向注册管理机构提出注销注册： 

（一）死亡； 

（二）服刑； 

（三）因健康原因不能或不宜从事执业中药师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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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职 责 

第十八条 执业中药师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业务素质，以提供合格中药产品，维护人民身体健康

为基本准则。 

第十九条 执业中药师有权依法开办或领办中药

生产、经营企业。执业中药师资格证书是申领企业执

照的必备文件。 

第二十条 各级中药生产、经营企业和中药流通

部门，均应配备执业中药师负责中药质量和有关业务

工作。 

第二十一条 执业中药师必须熟悉《药品管理法》

等医药法规、条例，带头执行国家对中药生产、流通

环节的各项具体规定。 

第二十二条 执业中药师应不断更新知识、注意

国内外中医药信息的收集和整理，掌握最新的中药学

知识和先进的中药技术，以保持较高的专业水平。 

第二十三条 执业中药师有权参与中药全面质量

管理各环节的标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等的制订及

对违反各项规定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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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执业中药师有权对违反《药品管理

法》等法规的部门领导的决定或意见提出劝告、拒绝

执行并向上级报告。 

第二十五条 一个执业中药师只能在一个单位正

式执业，并对其所分工的业务负责。 

第二十六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执业中药师

岗位工作规范，对必须有执业中药师上岗的关键岗位

作出明确规定并予以公布。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七条 按规定须有执业中药师任职的岗

位，必须由取得执业中药师资格的人员充任。各级中

药主管部门对执业中药师的上岗情况有检查监督的

责任。对违反工作岗位规范者要进行处罚。 

第二十八条 对已在须有执业中药师任职的岗位

工作，但尚未通过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的人员，要进

行强化培训，限期达到要求。对经过培训仍不能通过

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者，必须调离岗位，另作安排。 

第二十九条 对伪造学历、资历或考试作弊，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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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执业中药师资格证书的人员，发证机关应取消其执

业中药师资格，收回其证书，并建议给予必要的行政

处分。 

第三十条 对执业中药师违反《药品管理法》等

法规、条例造成不良后果的，所在单位应如实上报，

由中药主管部门会同当地有关执法部门，根据情节轻

重分别给予下列处分： 

（一）警告； 

（二）罚款； 

（三）停职检查； 

（四）注销其注册，并收回《执业中药师资格证

书》。 

执业中药师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

依法惩处。 

第三十一条 注册管理机构对执业中药师所受处

分，及时记录在资格证书中的惩罚登记栏内；凡注销

注册，收回《执业中药师资格证书》的，应报当地人

事（职改）部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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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的执业中药

师资格，同时也获得主管中药师技术资格。单位根据

工作需要可聘任主管中药师职务。 

第三十三条 在本规定发布以前已担任高级中药

学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经考核合格，可通过认定取

得执业中药师资格。认定的具体办法见本通知附件

三。在本规定发布以后，取得执业中药师资格是不具

备规定学历的人员申报评审高级中药学专业技术职

务资格的必备条件。 

第三十四条 军队系统执业中药师资格制度的组

织实施由总政治部负责。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有关报考条件、考务工作的

解释权属人事部；有关考试大纲、参考教材、培训、

注册管理、岗位规范等业务工作的解释权属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附件二：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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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格考试从 1996 年开始实施，考试日期定

为每年 8 月的第一个周六休息日开始，报名时间定为

每年 3 月。 

二、考试科目分为：中药药事管理与法规、中药

学专业知识、综合知识与技能（含外语或医古文）。

考试分四个半天进行（其中中药学专业知识为两个半

天），考试时间每次为两个半小时。各科考试成绩一

次合格，方能取得执业中药师资格。 

三、参加考试，须由本人提出申请，所在单位考

核推荐，持报名登记表，到当地考试管理机构报名。

考试管理机构按规定程序和报名条件审查合格后，发

给准考证，考生凭准考证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

试。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及其直属单位的报考人员，

按属地原则报名参加考试。  

 

四、考场设在省辖市以上的中心城市和行政专员

公署所在的城市。 

五、做好考前培训工作。各地培训单位必须具备

场地、师资、教材等条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中

药主管部门会同人事（职改）部门推荐培训单位，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审批。坚持考、培分开，参与培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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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不得参与所有考试工作（包括命题、组织管

理和考试）。考生参加培训坚持自愿的原则，费用由

个人支付。收费标准需经当地物价主管部门核准并公

布于众，接受群众监督。 

六、具体考务工作由各地人事（职改）部门会同

中医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各地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确定具体办法。 

七、严格执行考务工作的有关规章制度，做好考

卷的命题、印刷、发送和保管过程中的保密工作，严

格考场纪律，严禁弄虚作假，对违反规章制度者，应

按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八、在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过程中，有关报名条

件、考务工作解释权属人事部：有关考试大纲、参考

教材、组织培训、注册等业务工作解释权属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 

 

 附件三：执业中药师资格认定办法 

一、认定范围：从事中药品生产、经营岗位上的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二、申报条件（必须同时具备下列各项）：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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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4 年 3 月 15 日以前担任中药生产或经

营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三）获得省（部）级中医药科技成果奖，或在

省（部）级刊物上发表过有代表性的中医药专业论文

两篇，或有中医药行业的重要专著； 

（四）连续直接从事中药生产、经营或药学工作

五年以上。累计十年以上； 

（五）经省级中药主管部门对有关中药药事管理

及法规方面的知识考核合格。 

三、认定组织：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部组

成“执业中药师资格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

领导小组，名单本刊略），负责全国执业中药师资格

的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 

四、认定程序： 

（一）符合上述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可向所在

单位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由所在单位向省、自

治区、直辖市中药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所属有关药事部

门申报。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药主管部门或国

务院所属有关药事部门对本地区、本部门医药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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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员进行审核，经本地区、本部门的人事（职改）

部门审核同意后提出推荐名单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并

附《执业中药师资格认定评审表》一式两份（本刊略）、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证书、本专业有代表性的论文或出

版专著内容说明、获奖证书、省级中药主管部门有关

药事管理及法规知识考核证明等复印件。 

（三）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地、各部门推荐的人

员进行资格初审，提出拟认定的人员名单，报领导小

组审核。 

（四）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对办公室初审合格者

进行审核，将合格者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部办

理批准手续。 

五、认定时间：实施资格考试前将认定一批执业

中药师。执业中药师资格申报材料于 1995 年 10 月 30

日前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实施考试后不再进行认定工

作。 

六、认定要求： 

（一）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坚持高

标准、严要求，认真做好审核、申报工作。对弄虚作

假的单位和个人，一经发现，立即停止该地区或部门

当年的申报权和取消个人的申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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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是违反《药品管理法》等有关法规、条

例和有行贿受贿行为者不得申报。 

（三）各地应优先推荐具备申报条件且在第一线

从事中药品生产、经营的专业技术人员。 

七、凡是申请认定执业中药师资格的人员均按本

办法办理。 

人事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
印发《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暂行规定》和《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质量技术

监督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事（干部）部

门： 

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和完善市场经济需要，科

学、客观、公正地评价和选拔质量专业技术人才，加

强质量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

产品竞争力，经人事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研究决

定，在工程系列质量专业实行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考

试制度。现将《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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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和《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１：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

定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质量振兴纲要》和《关于

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及关

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

体中从事质量专业工作及相关工作的人员，在质量技

术监督检验机构从事专职检验工作的人员除外。 

第三条 国家对质量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业资

格制度，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的统一

规划。 

第四条 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以下简称

“质量专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由国家

统一组织、统一时间、统一大纲、统一试题、统一标

准、统一证书。 

质量专业实行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后，不再进行工

程系列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 

第五条 质量专业资格实行一考多用的原则。通

过质量专业资格考试并获得该专业相应级别职业资



最新监察执法全书

·１９４· 

格证书的工程技术人员，表明其已具备质量专业相应

岗位职业资格和担任相应级别工程技术职务的水平

和能力。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从获得质量专业

资格证书的人员中择优聘任。 

第六条 质量专业资格分为：初级资格、中级资

格和高级资格。 

（一）取得初级资格，作为质量专业岗位职业资

格的上岗证，可根据《工程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

有关规定聘任工程技术员或助理质量工程师职务。 

（二）取得中级资格，作为某些重要产品生产企

业关键质量岗位职业资格的必备条件，可根据《工程

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有关规定聘任质量工程师职

务。 

（三）高级资格实行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的评价制

度，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七条 参加质量专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必须遵

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各项法律，认真贯彻执行国

家质量工作的方针、政策，遵守有关质量工作法律法

规，热爱质量专业工作，恪守职业道德。 

第八条 参加质量专业初级资格考试的人员，除

具备本规定第七条所列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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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学历。 

第九条 参加质量专业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除

具备本规定第七条所列的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下

列条件之一： 

（一）取得大学专科学历，从事质量专业工作满

５年。 

（二）取得大学本科学历，从事质量专业工作满

４年。 

（三）取得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质

量专业工作满２年。 

（四）取得硕士学位，从事质量专业工作满１年。 

（五）取得博士学位。 

（六）本规定发布前，按国家统一规定已受聘担

任助理工程师职务，从事质量专业工作满５年。 

第十条 质量专业资格考试工作，由人事部、国

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共同负责。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拟定考试大纲、考试科

目、考试命题、编写考试用书、研究建立考试题库，

组织或授权组织考前培训等有关工作。 

人事部负责审定考试大纲、考试科目和试题，会

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对考试进行指导、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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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确定合格标准。 

第十一条 质量专业资格考试合格，由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事（职改）部门颁发人事部统一印制，

人事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用印的质量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全国范围有效。 

第十二条 质量专业资格证书实行定期登记制

度。资格证书每３年登记１次。持证者应按规定到国

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指定的机构办理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对有伪造学历或资历证明、违反考试

纪律行为的质量专业技术人员，一经发现，将取消其

资格，收回其证书，２年内不得再参加质量专业资格

考试。 

第十四条 本规定报名条件中所规定的从事质

量专业工作年限，其截止日期为考试报名年度当年年

底。 

第十五条 经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获准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就业的外籍人员，也可按本规定要

求，报名参加考试。 

第十六条 某些重要产品生产企业关键质量岗

位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另行规定。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人事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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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施

行。 

附件２：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

法 

根据《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

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一条 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以下简称

“质量专业资格”）考试在人事部、国家质量技术监

督局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两部门成立“质量专业资格

考试专家委员会”和“质量专业资格考试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质量司，负责考试的

日常管理工作。具体考务工作委托人事部人事考试中

心组织实施。 

各地考试工作由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人事

（职改）部门共同负责。具体职责分工，由各地协商

确定。 

第二条 质量专业资格考试，原则上每年举行１

次，考试日期定于每年６月。首次考试拟定于２００

１年９月进行。 

第三条 质量专业初级资格考试设：质量专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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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知识、质量专业基础理论与实务两个科目。 

质量专业中级资格考试设：质量专业综合知识、

质量专业理论与实务两个科目。 

各级别考试均分两个半天进行，每个科目的考试

时间为３个小时。 

第四条 参加考试的人员必须符合《暂行规定》

中与报名资格有关的各项条件。 

对在《暂行规定》发布前，按国家统一规定已受

聘担任工程系列助理工程师、工程师职务的质量专业

人员，只参加“质量专业基础理论与实务”或“质量

专业理论与实务”一个科目的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

取得质量专业相应级别的资格证书。 

第五条 凡符合报名条件并申请参加质量专业

资格考试的人员，由本人提出申请，单位审核同意，

按规定携带有关证件到当地考试管理机构报名。报名

时，各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审核从事质量专业工

作经历。经考试管理机构核准后，向应考人员核发准

考证，应考人员凭准考证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

试。 

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直属单位的人员参加考试，

实行属地化管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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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考场原则上设在省辖市以上中心城市

的大、中专院校或高考定点学校。 

第七条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组织或授权

组织编写培训教材和有关参考资料。严禁任何单位和

个人盗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名义，编写、发行考试

用书和举办各种与质量专业资格有关的考前培训，使

考生利益受到损害。 

第八条 为保证培训工作健康有序进行，国家质

量技术监督局负责组织质量专业资格考试的师资培

训。 

各地要认真做好培训工作，组织培训要有计划的

进行。培训单位必须具备场地、师资、教材等条件，

由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会同人事（职改）部门审核

推荐，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第九条 培训必须坚持与考试分开的原则，参与

培训工作的人员，不得参加考试命题及考试组织管理

工作。应考人员参加培训坚持自愿原则。 

第十条 质量专业资格考试和培训等项目的收

费标准，须经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核准。 

第十一条 考试考务管理工作要严格执行有关

规章和纪律，切实作好试卷的命制、印刷、发送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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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过程中的保密工作。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严防泄密。 

考试工作人员要认真执行考试回避制度，严肃考

场纪律。对违反考试纪律和有关规定者，要严肃处理，

并追究领导责任。 

人事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
调整珠宝玉石质量检验师执业资格考
试报名条件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发〔1999〕137 号 

为适应珠宝玉石质量检验行业发展的需要，切实

做好珠宝玉石质量检验师执业资格制度的实施工作，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经人事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

局研究，对珠宝玉石质量检验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条

件进行了适当调整。现将调整后的珠宝玉石质量检验

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珠宝玉石质量检验师考试报名条件 

l、取得珠宝玉石(含地质类)专业中专学历，从事

珠宝玉石鉴定检验工作满七年。非本专业中专学历，

从事珠宝玉石鉴定检验工作满九年。 

2、取得珠宝玉石(含地质类)专业大专学历，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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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玉石鉴定检验工作满五年。非本专业大专学历，

从事珠宝玉石鉴定检验工作满七年。 

3、取得珠宝玉石(含地质类)专业本科学历，从事

珠宝玉石鉴定检验工作满三年。非本专业本科学历，

从事珠宝玉石鉴定检验工作满五年。 

4、取得第二学士学位、研究生班毕业或取得硕

士学位，从事珠宝玉石鉴定检验工作满一年。 

5、取得博士学位，从事珠宝玉石鉴定检验工作

满半年。 

6、已正式受聘担任珠宝玉石(含地质类)专业工程

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者。 

7、取得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珠宝玉石检验的鉴

定考试合格证书，从事珠宝玉石鉴定检验工作满二

年。 

二、调整后的珠宝玉石质量检验师执业资格考试

报名条件，自 2000 年度起执行。 

三、人事部与原国家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的《珠

宝玉石质量检验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

定》(人发〔1996〕79 号)第二章第八条所列的报名条

件与本通知不符之处，均以本通知的规定为准。 

四、各地人事(职改)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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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报名工作时，要严格掌握报名条件，认真做好资

格审查工作。 

1999 年 11 月 30 日 

人事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修订印发 《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
定》和《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的通知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加强药

学技术人员和药品市场管理工作，保障人民用药安全

有效，根据国务院赋予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

能，人事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总结执业药师、

执业中药师资格制度实施情况的基础上，重新修订了

《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执业药师资格考

试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人事部分别与原国家医药管理

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暂

行规定》（人职发〔１９９４〕３号）、《执业药师资

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执业药师资格认定办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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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发〔１９９４〕１０号）、《关于执业药师考试免试

部分科目的通知》（人发〔１９９６〕９４号）、《执

业中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

实施办法》和《执业中药师资格认定办法》（人职发

〔１９９５〕６９号）、《关于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免

试部分科目的通知》（人发〔１９９６〕１２９号）

即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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